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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管理局水总局科[2001]1 号文精神，由水利部水利

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主持，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任主编单位，对原《水利

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93）进行了修订。 

本次修订针对近 10多年来，特别是 1998年大洪水后出现的新问题，充分吸

收和总结不同类型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中设计洪水计算的新经验、新成果，对

原规范进行适当调整和补（扩）充。修订后的本规范和原规范内容相比较，总体

上是一致的。分总则、基本资料、根据流量资料计算设计洪水、根据暴雨资料计

算设计洪水、设计洪水的地区组成、以及干旱、岩溶、冰川、平原及滨海地区设

计洪水、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对设计洪水的影响共 7章 14节 93条和 3个附录。

与原规范相比，本规范主要是将适用范围纵向扩大到项目建议书阶段和已建工程

运行期的设计洪水复核，横向扩大到平原河网区和滨海及河口地区水利水电工程

设计洪水计算；更加强调设计洪水计算方法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提倡

新理论、新方法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相对淡化了对基本资料进行复核的要求；

扩展了洪水系列一致性处理的有关方法，将并古洪水纳入历史洪水的范畴；对汛

期分期和施工分期的设计洪水计算分别作出规定；以及增加了平原河网区设计洪

水、滨海及河口地区设计潮位计算等。  

本规范为全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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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满足水利水电工程设计需要，统一设计洪水计算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特

制订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各设计阶段设计洪水计算和运行期设

计洪水复核。 

江河流域规划阶段和小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洪水计算可参照执行。 

1.0.3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所采用的各种标准的设计洪水，包括洪峰流量、时段洪

量、洪水过程线，洪（潮）水位、洪（潮）水位过程线，最大排涝流量及其过程

线等，可根据工程设计需要计算其相应内容。 

1.0.4  水利水电工程应以设计断面的设计洪水作为设计依据。对于水库工程，当

建库后产流、汇流条件有明显改变，采用坝址设计洪水对调洪计算结果影响较大

时，应采用入库设计洪水作为设计依据。 

1.0.5  设计洪水计算应重视基本资料，广泛搜集有关水文信息，充分利用历史暴

雨、洪水资料。当实测水文资料缺乏时，应根据设计需要补充观测或设立专用站。 

1.0.6  设计洪水计算所依据的水文资料及其系列应具有可靠性、一致性和代表

性。 

1.0.7  根据工程所在地区或流域的资料条件，设计洪水计算可采用下列一种或几

种方法： 

    1  工程地址或其上、下游邻近地点具有 30年以上实测和插补延长的流量资

料，应采用频率分析法计算设计洪水。 

2  工程所在地区具有 30年以上实测和插补延长的暴雨资料，并有暴雨洪水

对应关系时，可采用频率分析法计算设计暴雨，并由设计暴雨计算设计洪水。 

3  工程所在流域内洪水和暴雨资料均短缺时，可利用邻近地区实测或调查

洪水和暴雨资料，进行地区综合分析，计算设计洪水。 

1.0.8   当工程设计需要时，可用水文气象法计算可能最大洪水。 

1.0.9   对设计洪水计算过程中所依据的基本资料、计算方法及其主要环节、采

用的各种参数和计算成果，应进行多方面分析检查，论证成果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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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资料短缺地区的设计洪水计算和可能最大洪水计算，应采用多种方法；

对计算的成果，应进行综合分析，合理选定。 

1.0.11  对大型工程或重要的中型工程，用频率分析法计算的校核标准设计洪水，

应对资料条件、参数选用、抽样误差等进行综合分析检查，如成果有偏小可能，

应加安全修正值，修正值一般不超过计算值的 20%。 

1.0.12 设计洪水计算应积极、慎重地采用新理论和新方法。 

1.0.13 设计洪水计算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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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  本  资  料 

2.1  资料搜集与复核 

2.1.1   根据设计洪水计算的需要，应搜集和整理流域自然地理概况、流域和河

道特征，暴雨、洪水、潮汐，水库运行、堤防溃决、分滞洪，既往规划设计成果

等资料。 

2.1.2 对计算设计洪水所依据的暴雨、洪水、潮位资料和流域、河道特征资料应

进行合理性检查；对水尺零点高程变动情况及大洪水年份的浮标系数、水面流速

系数、推流借用断面情况等应重点检查和复核，必要时还应进行调查和比测。 

2.1.3资料复核中，对有明显错误或存在系统偏差的资料，应予改正。 

 

2.2  洪水系列的一致性处理 

2.2.1   洪水系列应具有一致性。当流域内因修建蓄水、引水、提水、分洪、滞

洪等工程，大洪水时发生堤防溃决、溃坝等，明显改变了洪水过程，影响了洪水

系列的一致性；或因河道整治、水尺零点高程系统变动影响水（潮）位系列一致

性时，应将系列统一到同一基础。 

2.2.2   根据影响因素的特点和工程设计要求，洪水系列的一致性处理应重点考

虑下列情况。 

1  洪水系列受分洪、滞洪、堤防溃决、水库或湖泊溃坝等影响时，应予以

还原。 

2  洪水系列受上游已建的大、中型蓄水、引水、提水工程等影响较大时，

应还原至天然状况。 

3  已建水库工程设计洪水复核时，应对工程兴建前后的洪水系列进行一致

性处理。 

4  当堤防防洪能力发生变化，明显影响洪水系列的一致性时，可分别计算

归槽与天然状态下的洪水系列。 

2.2.3  因河道整治等而影响设计依据站水位系列的一致性时，应将整治前的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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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成现状条件下的水位。 

    当水（潮）位站零点高程发生系统改变时，应将观测的水（潮）位逐年订正

至现状条件下的水（潮）位。 

2.2.4   对洪水系列一致性分析处理的成果，应进行综合分析，检查其合理性。 

 

2.3  洪水、暴雨和潮位资料系列的插补延长 

2.3.1   实测洪水系列较短或实测期内有缺测时，可用下列方法进行洪水资料的

插补延长。 

1  当设计依据站水位观测系列长、流量观测系列短，且该站水位流量关系

较稳定时，可根据水位和水位流量关系插补延长流量系列。 

2  当上、下游或邻近流域测站有较长实测资料，且与设计依据站同步资料

相关关系较好时，可据以插补延长设计依据站资料系列。 

3  当洪峰流量和时段洪量之间或不同时段洪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较好时，可

相互插补延长。 

4  本流域暴雨资料系列较长，且暴雨与洪水的关系较好时，可根据暴雨系

列插补延长洪水系列。 

5  冰川融雪地区，气象要素与洪水要素关系较密切时，可根据气象要素插

补延长洪水系列。 

2.3.2   实测暴雨系列较短或实测期内有缺测年份时，可用下列方法进行暴雨资

料的插补延长。 

1  设计依据站与邻近站距离较近，地形差别不大时，可直接移用邻近站暴

雨资料。 

2  设计依据站邻近地区测站较多时，可绘制同次暴雨等值线图进行插补，

一般年份也可采用邻近各站暴雨量的平均值。 

3  本流域暴雨与洪水的相关关系较好时，可利用洪水资料插补延长流域面

雨量。 

2.3.3   设计依据站潮位资料系列较短或实测期内有缺测年份，邻近站具有较长

潮位资料系列，且潮位特性相似，并与设计站同步资料关系较好时，可根据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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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资料进行插补延长。 

2.3.4   采用相关法插补延长洪水、暴雨、潮位资料时，相关线的外延幅度不宜

过大。  

2.3.5   对插补延长的洪水、暴雨和潮位资料，应进行多方面的分析论证，检查

其合理性。 

 

2.4  历史洪水、潮位和暴雨的调查与考证 

2.4.1   对搜集的历史洪水、潮位、暴雨资料及其汇编成果，应进行合理性检查；

对历史洪水洪峰流量应进行复核，必要时应补充调查和考证；对近期发生的特

大暴雨、洪水及特大潮，应进行调查。 

2.4.2  历史洪水的调查，应着重调查洪水发生时间、成因、洪水位、洪水过程、

主流方向、断面冲淤变化及影响河道糙率的因素等，并应了解雨情、灾情、洪水

来源、有无漫流、分流、壅水、死水，以及流域自然条件变化等情况。平原地区

还应注意调查溃堤破圩、分蓄洪情况；涝渍地区还应调查了解洪涝降雨量、最高

积水水位及相应影响范围、排涝时间、外江最高水位等。 
滨海及河口感潮段历史高潮位的调查，应重点调查最高潮位、发生日期、持

续时间、过程和成因；对感潮河段还应调查洪潮遭遇情况，同时宜搜集台风（热

带气旋）路径、风向风速、浪高等资料。 

2.4.3   根据资料条件，调查洪水的洪峰流量可采用下列方法推算。 

1   当调查河段附近有水文站时，可将调查洪水位推算至水文站，用水位流

量关系曲线推求洪峰流量。 

2   当调查河段无水文测站、河床稳定时，可用比降法推算洪峰流量 。 

3   当调查河段较长、河道比降及过水断面变化较大、洪痕点据沿程均有分

布时，可采用水面曲线法推算洪峰流量。 

有条件时，可采用上列几种方法计算洪峰流量，经综合比较后合理确定。 

2.4.4   历史洪水的洪量可根据调查的洪水过程估算，也可根据历史文献中有关

水情、雨情和灾情的描述，判断洪水类型，参照同类型实测洪水的峰量关系估算。 

2.4.5   对历史洪水的洪峰流量和洪量，应与上下游、干支流及相邻流域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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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比分析，检查其合理性。     

2.4.6   可根据工程设计需要，开展古洪水调查，并进行考证分析。 

2.4.7   应根据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文物等，分析大洪水、大暴雨及特大潮发

生的次数和量级，合理确定历史洪水、暴雨及潮水位的重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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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流量资料计算设计洪水 

3.1  洪水系列、经验频率、统计参数及设计值 

3.1.1   频率计算中的年（期）洪峰流量和不同时段的洪量系列，应由每年（期）

内最大值组成。 

3.1.2   在 n项连序洪水系列中，按大小顺序排位的第 m项洪水的经验频率 mp ，

可采用下列数学期望公式计算： 

1+
=

n
mpm      nm ,,2,1 L=                            (3.1.2) 

式中， n——洪水序列项数； 

m——洪水连序系列中的序位； 

mp ——第m项洪水的经验频率。 

3.1.3   在调查考证期 N年中有特大洪水 a个，其中 l个发生在 n项连序系列内，

这类不连序洪水系列中各项洪水的经验频率可采用下列数学期望公式计算。 

a个特大洪水的经验频率为： 

1+
=

N
MPM   aM L,2,1=                            (3.1.3-1) 

式中， N ——历史洪水调查考证期； 

      a——特大洪水个数； 

M ——特大洪水序位； 

MP ——第M 项特大洪水经验频率。 

ln − 个连序洪水的经验频率为： 

11
1

1 +−
−









+
−+

+
=

ln
lm

N
a

N
apm        nlm ,,1L+=         (3.1.3-2) 

或      
1+

=
n
mpm    nlm ,,1L+=                               (3.1.3-3) 

式中， l——从 n项连序系列中抽出的特大洪水个数。 

3.1.4   频率曲线的线型应采用皮尔逊Ⅲ型。对特殊情况，经分析论证后也可采

用其它线型。 

3.1.5   频率曲线的统计参数采用均值 X 、变差系数 vC 和偏态系数 sC 表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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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参数的估计可按附录 A进行，步骤如下： 

1  采用矩法或其它参数估计法，初步估算统计参数。 

2  采用适线法调整初步估算的统计参数。调整时，可选定目标函数求解统

计参数，也可采用经验适线法。当采用经验适线法时，应尽可能拟合全部点据；

拟合不好时，可侧重考虑较可靠的大洪水点据。 

3  适线调整后的统计参数应根据本站洪峰、不同时段洪量统计参数和设计

值的变化规律，以及上下游、干支流和邻近流域各站的成果进行合理性检查，必

要时可作适当调整。 

3.1.6   当设计流域的洪水和暴雨资料短缺时，可利用邻近地区分析计算的洪峰、

洪量统计参数，或相同频率的洪峰模数等，进行地区综合，用于设计流域。 

3.1.7   当设计流域缺乏洪水和暴雨资料，但工程地点附近已调查到可靠的历史

洪水，其重现期又与工程的设计洪水标准接近时，可直接采用历史洪水或进行适

当调整，作为该工程的设计洪水。 

3.1.8   当设计依据站存在归槽与天然状态两种洪水系列时，可分别计算设计洪

水。 

 

3.2  设计洪水过程线 

3.2.1   设计洪水过程线采用放大典型洪水过程线的方法推求，并应选择能反映

洪水特性、对工程防洪运用较不利的大洪水作为典型。 

3.2.2   放大典型洪水过程线时，可根据工程和流域洪水特性，采用下列方法。 

1  同频率放大法。按设计洪峰及一个或几个时段洪量同频率控制放大典型

洪水过程，也可按几个时段洪量同频率控制放大，所选用的时段以 2~3个为宜。 

2  同倍比放大法。按设计洪峰或某一时段设计洪量控制，以同一倍比放大

典型洪水过程。 

 

3.3  入库设计洪水 

3.3.1   历年或典型年的入库洪水，可根据资料条件选用下列方法分析计算。 



 

 9

1  流量叠加法。当水库周边附近有水文站，其控制面积占坝址以上面积比

重较大、资料较完整可靠时，可分干支流、区间陆面和库面分别计算分区的入库

洪水，再叠加为集中的入库洪水。 

2  流量反演法。当汇入库区的支流洪水所占比重较小时，可采用马斯京根

法或槽蓄曲线法反演推算入库洪水。 

3  水量平衡法。对于已建水库，可根据水库下泄流量及水库蓄水量的变化

反推入库洪水。 

3.3.2   根据资料条件及工程设计需要，可采用下列方法计算集中的或分区的入

库设计洪水。 

1  当有较长的入库洪水系列时，可采用频率分析法计算入库设计洪水。 

2  当入库洪水系列较短，不能采用频率分析法时，可采用坝址设计洪水的

放大倍比放大典型入库洪水，作为入库设计洪水。 

3  当汇入库区的支流洪水所占比重较小时，可采用流量反演法由坝址设计

洪水推求入库设计洪水。 

 

3.4  汛期分期设计洪水 

3.4.1   当汛期洪水成因随季节变化具有显著差异时，可根据水库运行调度需要，

分析计算分期设计洪水。 

3.4.2   汛期分期的划分，应有较明显的洪水成因变化规律，各分期洪水量级应

有明显差别，以划分 2~3个分期为宜。 

3.4.3  分期洪水系列由每年期内最大值组成，选样时应保持洪水过程的完整性。 

3.4.4   当上游水库采用分期设计洪水调度时，应计算区间相应的分期设计洪水，

并与上游水库相应的下泄洪水过程组合计算设计断面的设计洪水。 

3.4.5   分期设计洪水计算时，历史洪水重现期应在分期内考证，其重现期不应

短于在年最大洪水系列中的重现期。 

3.4.6   对计算的分期设计洪水，应分析各分期的洪水统计参数和同频率设计值

的年内变化规律，并与年最大值洪水统计参数和同频率设计值进行比较，检查其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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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施工分期设计洪水 

3.5.1   计算施工分期设计洪水时，分期既要考虑工程施工设计的要求，又要使

起讫时期基本符合洪水成因变化规律和特点，分期不宜太短，一般以不短于 1

个月为宜。 

3.5.2   施工分期洪水系列选样原则可参照汛期分期设计洪水计算时的选样原则

执行。施工期洪水系列跨期选样时，跨期不宜超过 5~10日，跨期选样计算的施

工分期设计洪水不应跨期使用。 

3.5.3   当设计依据站实测流量系列较长、且施工设计标准较低时，施工分期设

计洪水可根据经验频率曲线确定。 

3.5.4   当上游有调蓄作用较大的水库工程时，应分析计算受其调蓄影响后的施

工分期设计洪水。 

3.5.5   对计算的施工分期设计洪水，应分析各施工期洪水的统计参数和同频率

设计值的年内变化规律，检查其合理性，必要时可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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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暴雨资料计算设计洪水 

 

4.1 设计暴雨 

4.1.1   水利水电工程各种标准的设计暴雨包括设计流域各种历时点或面暴雨

量、暴雨的时程分配和面分布等。 

4.1.2   流域各种历时设计面暴雨量，可根据流域面积大小和资料条件采用下列

方法和附录 B1的有关规定计算。 

1  当流域各种历时面暴雨量系列较长时，可采用频率分析的方法计算。 

2  当流域面积较小，各种历时面暴雨量系列短缺时，可用相应历时的设计

点暴雨量和暴雨点面关系间接计算。 

暴雨点面关系，应采用本地区综合的定点定面关系；当资料条件不具备时也

可借用动点动面关系，但应作适当修正。 

3  当流域面积很小时，可用设计点暴雨量作为流域设计面暴雨量。 

4 当涝区内暴雨资料短缺时，可采用典型年法计算。 

5  当设计流域高程梯度变化较大时，设计面暴雨量应根据雨量随高程变化

的规律进行合理性检查，必要时作适当修正。 

4.1.3   各种历时设计点暴雨量可采用下列方法和附录 B2的有关规定计算。 

1  在流域内及邻近地区选择若干个测站，对所需各种历时的暴雨量作频率

分析，并进行地区综合。根据测站位置、资料系列的代表性等情况，合理确定流

域的设计点暴雨量。 

2  从经过审批的暴雨统计参数等值线图上查算工程所需历时的设计点暴雨

量。当本地区及邻近地区近期发生大暴雨，或依据不同年代图集查算的成果差别

较大时，应对查算成果进行合理性检查，必要时作适当调整。 

4.1.4   设计暴雨频率分析可按本规范 3.1节的有关规定和本条下列规定进行。 

1  特大暴雨的重现期可根据该次暴雨的雨情、水情和灾情以及邻近地区的

长系列暴雨资料分析确定。 

2  当设计流域或涝区缺乏大暴雨资料，而邻近地区已出现大暴雨时，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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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邻近地区的暴雨资料加入设计流域或涝区暴雨系列进行频率分析。但对移用的

可行性及重现期应进行分析，并注意地区差别，作必要的改正。 

3  设计暴雨的统计参数及设计值应进行地区综合分析和合理性检查。 

4.1.5   设计暴雨量的时程分配应根据符合大暴雨雨型特性的综合或典型雨型，

采用不同历时设计暴雨量同频率控制放大。  

4.1.6   设计暴雨量的面分布，应根据符合大暴雨面分布特性的综合或典型面分

布，以流域设计面雨量为控制，进行同倍比放大计算。也可采用分区的设计面雨

量同频率控制放大计算。 

4.1.7   汛期分期设计暴雨计算有关分期的规定，可按本规范 3.4 节的有关规定

执行。 

 

4.2 可能最大暴雨 

4.2.1   采用水文气象法推求可能最大暴雨时，应分析设计流域和邻近地区暴雨

特性及成因，并根据资料条件和设计要求，采用下列方法： 

1  设计流域有特大暴雨资料时，可用暴雨放大法。 

2  邻近地区有特大暴雨资料时，可用暴雨移置法。 

3  流域面积大、设计历时长时，可用暴雨组合法。 

4  设计流域及气候一致区内有较多特大暴雨资料时，可用暴雨时面深概化

法。 

4.2.2   放大暴雨时，应根据所选暴雨的具体情况，按附录 C有关规定确定放大

方法和放大指标。 

1  当所选暴雨为罕见特大暴雨时，可只作水汽因子放大。以地面露点作为

水汽因子指标时，应分析地面露点在时间和地区上的代表性。 

2  当所选暴雨为非罕见特大暴雨，动力因子与暴雨有正相关趋势时，可作

水汽和动力因子放大。放大时应分析上述因子的合理组合。以风速作为动力因子

指标时，应分析代表站风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代表性。 

放大时应根据因子的物理特性，选用暴雨过程中实测资料的最大值或重现期

为 50年的数值作为放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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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移置暴雨时，应研究移置的可能性。设计流域与被移置暴雨发生地区应

有相似的天气、气候、地形条件。暴雨移置时，应根据地理位置、地形条件的差

异对暴雨进行移置改正。 

4.2.4   组合暴雨时，应分析形成暴雨的大气环流形势及天气系统衔接演变的可

能性，并分析论证组合方式的合理性。 

4.2.5   暴雨时面深概化时，应分析分区综合的可能最大暴雨时面深外包线的合

理性。转换为设计流域可能最大暴雨时，应符合设计流域的暴雨特性。 

4.2.6   当流域面积小于 1000km2，暴雨资料又较缺乏时，可根据本地区的可能

最大 24 小时点暴雨等值线图和点面关系查算设计流域的可能最大暴雨。如本地

区及邻近地区近期发生特大暴雨，应对查算的成果进行检查，必要时作适当调整。 

4.2.7   可能最大暴雨的时程分配和流域面分布，可采用典型或综合概化的雨型

放大确定。 

 

4.3 产流和汇流计算 

4.3.1   由设计暴雨计算设计洪水或由可能最大暴雨计算可能最大洪水时，应充

分利用设计流域或邻近地区实测的暴雨、洪水对应资料，对产流和汇流计算方法

中的参数进行率定，并分析参数在大洪水时的特性及变化规律。参数率定与使用

方法应一致；洪水过程线的分割与回加应一致。不同方法的产流和汇流参数不应

任意移用。 

4.3.2   产流和汇流计算应根据设计流域的水文特性、流域特征和资料条件，采

用与其相适应的计算方法。产流计算可采用暴雨径流相关、扣损等方法。汇流计

算可采用单位线等方法，如流域面积较小可用推理公式计算。当资料条件允许时，

也可采用流域水文模型进行计算。 

4.3.3   当流域面积小于 1000km2，实测资料短缺时，可采用经审批的暴雨径流

查算图表作为计算设计洪水的一种依据。如设计流域或邻近地区近期发生大暴雨

洪水，应对产流和汇流参数进行合理性检查，必要时可对参数作适当修正。 

4.3.4   当单位线的峰值、滞时或汇流参数有随雨强或暴雨中心位置而变化的趋

势时，应作非线性校正。校正时应分析高水位的河槽蓄泄关系的变化规律，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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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非线性外延的临界雨强或临界流量。 

4.3.5   当流域面积较大、暴雨在面上的分布不均匀、产流和汇流条件有较大差

异时，可将流域划分成几个计算单元，分别进行产流和汇流计算，再经河道演算、

并与底水组合叠加后，作为设计断面的洪水过程线。 

4.3.6   用推理公式计算设计洪峰流量后，如工程设计需要，可采用概化方法计

算设计洪水过程线。 

4.3.7   由设计暴雨计算的设计洪水或由可能最大暴雨计算的可能最大洪水成

果，应分别与本地区实测、调查的大洪水和设计洪水成果进行对比分析，以检查

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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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洪水的地区组成 

5.0.1   当设计断面上游有调蓄作用较大的水库或设计水库对下游有防洪任务

时，应对大洪水的地区组成进行分析，并拟定设计断面以上或防洪控制断面以上

设计洪水的地区组成。 

5.0.2   设计洪水的地区组成可采用典型洪水组成法和同频率洪水组成法拟定。 

1  典型洪水组成法。从实测资料中选择有代表性的大洪水作为典型，按设

计断面洪峰或洪量的倍比，放大各区典型洪水过程线。 

2  同频率洪水组成法。指定某一分区发生与设计断面同频率的洪水，其余

分区发生相应洪水。 

    两种洪水组成法的各分区设计洪水过程均应采用同一次洪水过程线为典型。 

5.0.3   对拟定的设计洪水地区组成和各分区的设计洪水过程线，应符合大洪水

地区组成的一般规律，并从水量平衡及洪水过程线形状等方面进行合理性检查；

必要时可适当调整。 

5.0.4   计算受上游水库影响的设计洪水时，可根据拟定的各分区不同洪水地区

组成的设计洪水过程线，经上游水库调洪后与区间洪水叠加，得到设计断面不同

组合的设计洪水过程线，从中选取对工程较不利的组合成果。 

    设计水库对下游有防洪任务时，下游防洪控制断面设计洪水过程线可按上述

原则分析确定。 

5.0.5   有条件时，可采用地区洪水频率组合法或洪水随机模拟法推求受上游工

程调蓄影响的设计洪水。 

采用地区洪水频率组合法时，可以各分区对工程调节起主要作用的时段洪量

作为组合变量，分区不宜太多。 

采用洪水随机模拟法时，应合理选择模型，并对模拟成果进行统计特性及合

理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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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干旱、岩溶、冰川、平原及滨海地区设计洪水计算 

6.1  干旱、岩溶、冰川地区设计洪水 

6.1.1   当计算干旱、岩溶、冰川等地区的设计洪水时，应考虑流域特殊的自然

条件和水文特性。 

6.1.2   用流量资料计算干旱地区设计洪水时，应充分搜集和调查设计流域及邻

近地区的洪水、暴雨资料，采用地区综合分析方法进行论证，合理确定设计洪水。 

    用暴雨资料计算设计洪水时，应合理选定计算时段，分析产流期雨强与下渗

的关系，当流域面上产流和汇流条件差异较大时，可采用局部产流与局部汇流方

法计算设计洪水。 

6.1.3   计算岩溶地区设计洪水时，应调查了解设计流域与相邻流域之间的水量

交换、伏流暗河区的范围及滞洪与泄流情况等。 

用流量资料计算设计洪水时，应分析明流区与伏流暗河区出流组成及其在设

计条件下的变化，检查设计洪水成果的合理性。 

用暴雨资料计算设计洪水时，应分析确定设计条件下的造洪面积，按明流区、

伏流暗河区分别计算。 

在天坑、漏斗等较多的岩溶发育地区，也可采用反映岩溶特征的产流、汇流

综合参数计算。 

6.1.4   计算冰川融雪地区设计洪水时，应了解降水、冰雪消融和冰川湖溃决等

形成洪水的类型、季节特征等，并分析降雨洪水、冰雪消融和冰川湖溃决洪水的

变化规律。 

当流域仅有降雨洪水和冰雪消融洪水或两者形成的混合洪水时，可采用年最

大洪水系列计算设计洪水，也可按洪水成因分别计算设计洪水。 

冰川湖溃决的洪水，不宜直接加入频率计算。可通过调查确定工程以上流域

现存的冰川湖数量、分布情况及容积等，估算其溃决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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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平原及滨海地区设计洪水 

6.2.1   平原地区的设计洪水，可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下列方法计算。 

1  洪水系列受分洪溃口影响时，应计算归槽设计洪水。 

2  湖泊围垦等对洪水调节程度各年不同，逐年还原困难时，可按控制断面

以上总入流洪水系列计算设计洪水。 

3  缺乏实测流量资料时，可采用雨量资料计算设计洪水，计算时宜考虑地

下水位对产流的影响。 

6.2.2   涝区的设计排涝流量，应先按本规范 4.1 节有关规定确定设计暴雨，再

根据所在地区水文资料条件和涝区特点，采用下列方法计算。 

1  涝区洪水主要来自山丘区、且有对应的暴雨资料时，可按本规范 4.3 节

的有关规定，采用产、汇流方法计算设计排涝流量。 

2  涝区面积较大、且区域内暴雨洪水资料短缺时，可采用排涝模数经验公

式计算设计排涝流量，但应对有关参数进行地区综合分析。 

3  涝区面积较小、在不超过农作物耐淹历时条件下，可采用平均排除法确

定设计排涝流量。 

4  涝区蓄涝容积较大时，可采用概化方法计算涝区设计洪水过程线，经排

涝演算后确定设计排涝流量。 

6.2.3   平原河道的设计水位，应根据资料条件和设计要求，采用下列方法计算。 

1  平原河道的设计洪水位，可按《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

（SL278-2002）的 5.1节有关规定执行。 

2  当工程设计标准不高、且具有实测高水位资料或历史调查洪水位时，可

选用典型年水位或实测最高水位作为设计水位，也可将此水位适当调整作为设计

水位。 

3  平原水网区，可根据设计暴雨计算分区产水量，并通过水文水力学方法

计算控制断面的设计洪水位。 

6.2.4   滨海及河口地区设计潮水位，可按 SL278-2002的 5.2节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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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对设计洪水的影响 

7.0.1   当设计流域内的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使产流、汇流条件有明显改变时，

应估算其对设计洪水的影响。 

7.0.2   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在流域面上分布不均匀时，可分区估算其对设计洪

水的影响。 

7.0.3   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对不同量级洪水的影响不同，除应估算其对中小洪

水的削减作用外，还应估算遇大洪水时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损毁对下游设计洪水

的影响。 

7.0.4   估算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对设计洪水的影响时，应以对洪水影响较大的

已建、在建水利工程及成片的水土保持措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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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洪水频率计算 

A.1  洪水频率曲线统计参数的估计和确定 

A.1.1  参数估计法。洪水系列统计参数可采用矩法估计，也可采用概率权重矩

法、双权函数法、线性矩法等估计。本附录仅列出矩法基本公式如下： 

    1  对于 n年连序系列，可采用下列公式计算各统计参数： 

均值           ∑
=

=
n

i
iX

n
X

1

1                                  （A.1.1-1） 

均方差          ∑
=

−
−

=
n

i
i XX

n
S

1

2)(
1

1                         （A.1.1-2）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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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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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1                   （A.1.1-3） 

变差系数        
X
SC V =                                      （A.1.1-4） 

偏态系数        
33

1

3

)2)(1(

)(

v

n

i
i

s
CXnn

XXn
C

−−

−
=

∑
=                         （A.1.1-5） 

或              
33

1

3

11

2

1

32

)2)(1(

)(23

v

n

i

n

i
i

n

i
i

n

i
ii

s
CXnnn

XXXnXn
C

−−

+⋅−
=

∑ ∑∑∑
= ===           （A.1.1-6） 

式中            X ——系列均值； 

                S——系列均方差； 

               VC ——变差系数； 

               SC ——偏态系数； 

Xi——系列变量（i=1，⋯，n）； 

                n——系列项数。 

2  对于不连序系列，其统计参数的计算公式与连序系列的计算公式有所不

同。如果在迄今的 N年中已查明有 a个特大洪水（其中有 l个发生在 n年实测或

插补系列中），假定（ ln − ）年系列的均值和均方差与除去特大洪水后的（N-a）

年系列的均值和均方差分别相等，即 lnanlnaN SSXX −−−− == , ，可推导出统计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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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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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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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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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X

ln
aNX

N
X                  （A.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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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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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1.1-9） 

式中   Xj——特大洪水变量（j=1，⋯，a）； 

Xi——实测洪水变量（ i = l +1，⋯，n）。 

N——历史洪水调查考证期； 

      a——特大洪水个数； 

l——从 n项连序系列中抽出的特大洪水个数。 

 

A.1.2  适线法。适线法的特点是在一定的适线准则下，求解与经验点据拟合最

优的频率曲线的统计参数。一般可根据洪水系列的误差规律，选定适线准则。当

系列中各项洪水的误差方差比较均匀时，可考虑采用离（残）差平方和准则；当

绝对误差比较均匀时，可考虑采用离（残）差绝对值和准则；当各项洪水（尤其

是历史洪水）误差差别比较大时，宜采用相对离差平方和准则，也可采用经验适

线法。 

    1  离差平方和准则，也称最小二乘估计法。频率曲线统计参数的最小二乘

估计使经验点据和同频率的频率曲线纵坐标之差（即离差或残差）平方和达到极

小。 

[ ]
2

1
),,;(),,( ∑

=

−=
n

i
sviisv CCXpfXCCXS                       （A.1.2-1） 

式（A.1.2-1）中， ),,;( svi CCXpf 可简记作 if ，为频率 ipp = ，i=1,⋯n 时

频率曲线的纵坐标。对于皮尔逊Ⅲ型曲线，则有： 

[ ]);(1),,;( sivsvi CpCXCCXpf Φ+=                           （A.1.2-2） 

式（A.1.2-2）中， Φ为离均系数。 

根据数学分析，统计参数的最小二乘估计是方程组 

0=
∂
∂
θ
S                                   （A.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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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式（A1.2-3）中，θ为参数向量，即 t
sv CCX ),,(=θ  。                     

由于式（A.1.2-2）对参数是非线性的，所以只能通过迭代法求解。求解式

（A.1.2-1）~式（A.1.2-3）的最基本方法是高斯——牛顿法，其迭代程序为： 

L,2,1,0)()()(
1

1 =−
∂
∂







∂
∂

∂
∂

+=
−

+ kFXFFF tt
kk θθθ

θθ              （A.1.2-4） 

t
nffF ),,( 1 L=                                            （A.1.2-5） 

t
mXXX ),,( 1 L=                                           （A.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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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M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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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7） 

上列各式中  上标“ t”和“-1”分别为矢量或矩阵的转置和逆，K为迭代次数。

式（A.1.2-4）中的 F和
θ∂
∂F
都在 kθθ = 处计值。 

当选定一组参数初值 0θ （例如用矩法其它估计方法），利用迭代程序进行

迭代时，应直到相邻两次迭代结果 1+kθ 与 kθ 差别足够小，合乎精度要求时为止，

此时可取 1+kθ 作为θ的估计。 

2  离差绝对值和准则。使估计的频率曲线统计参数值 

∑
=

−=
n

i
sviisv CCXpfXCCXS

1
1 ),,;(),,(                         （A.1.2-8） 

达到极小。对式（A.1.2-8）可采用直接方法（即搜索法）求得参数 X 、Cv和 Cs

的数值解。 

3  相对离差平方和准则。考虑洪水误差和它的大小有关，而它们的相对误

差却比较稳定，因此以相对离差平方和最小更符合最小二乘估计的假定。适线准

则可写成： 
2

1
2 )(

),,;(
),,( ∑

=







 −
=

n

i i

svii
sv f

CCXpfXCCXS
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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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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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A.1.2-9） 

其参数迭代程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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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经验适线法。采用矩法或其它方法估计一组参数作为初值，通过经验判

断调整参数，选定一条与经验点据拟合良好的频率曲线。适线时应注意： 

1） 尽可能照顾点群的趋势，使频率曲线通过点群的中心，但可适当多考虑

上部和中部点据。 

2） 应分析经验点据的精度（包括它们的横、纵坐标），使曲线尽量地接近

或通过比较可靠的点据。 

3） 历史洪水，特别是为首的几个历史特大洪水，一般精度较差，适线时，

不宜机械地通过这些点据，而使频率曲线脱离点群；但也不能为照顾点群趋势使

曲线离开特大值太远，应考虑特大历史洪水的可能误差范围，以便调整频率曲线。 

 

A.2  设计洪水估计值的抽样误差 

当总体分布为皮尔逊Ⅲ型分布，根据 n年连序系列，用矩法估计参数时，设

计洪水值 Xp的均方误（一阶）近似公式为 

B
n
CX v

xp
⋅

⋅
=σ (绝对误差)                             （A.2-1） 

或   %100×=′
p

X
X X

p

p

δ
δ (相对误差)                                （A.2-2） 

或   %100×⋅=′ B
nK

C

p

v
X p

δ (相对误差)                            （A.2-3） 

式中 PK 为指定频率P的模比系数，B为 Cs和P的函数，并已制成诺模图。

图 A.2中的B值是采用离差绝对值和适线准则，由统计试验法求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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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B值诺模图 

 
 

A.3  地区洪水的频率组合 

A.3.1  对于控制断面以上有两个分区的情况，可按下列方法计算： 

设控制断面时段洪量为 Z，上游水库断面相应的洪量为 X，区间相应的洪量

为 Y，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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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Y                               （A.3.1） 

    多个分区的情况，可参照两个分区的计算原则进行。 

 

A.3.2  独立性检验。在对 X 与 Y 进行频率组合计算之前，应对 X 与 Y 是否相

互独立作检验。可采用相关系数、联列表、实测资料检验等方法。 

    1  相关系数检验。构造统计量： 

        
21

2
r

rnt
−

−=                                      （A.3.2-1） 

式中  t——构造统计量； 

n——样本容量； 

r——相关系数。 

当指定某一信度 α后，由 t—分布表中查得临界值 tα；若计算的 att > ,则认

为 X与 Y是不独立的。 

    2  联列表检验。将随机向量（X，Y）的样本空间分为 L×K 个子区间

{ },1,1),( KjLiXX ji ≤≤≤≤ 计算同时出现在各子区间的频数。构造统计量： 

        ∑∑
= =









−=

L

i

K

j ji

ji
ij mnn

mn
nn

1 1
)(

2

η                          （A.3.2-2） 

式中    η ——构造统计量； 

ijn ——（X，Y）在区间（Xi,Yj）内的频数； 

        in ——出现在{ }KjYX ji ≤≤1),( 内的频数； 

        jm ——出现在{ }LiYX ji ≤≤1),( 内的频数。 

当 n 较大时，统计量η服从自由度为（L-1）（K-1）的 2χ 分布。指定某信

度 α，由 2χ —分布表查得临界值 aη ；若计算值 aηη > ，则认为变量 X与 Y之间

是不独立的。 

    3  实测资料检验。由实测资料求得 X、Y、Z的频率曲线。假定 X、Y相互

独立，按独立随机变量作频率组合计算，求得 Z 的频率曲线。若该曲线与按实

测资料求得的频率曲线吻合较好，则认为假定 X与 Y的相互独立是成立的；反

之则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A.3.3  变量相互独立时的频率组合计算。当采用离散求和法计算时，可将 X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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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的频率曲线离散成阶梯状，X与 Y只能取有限个状态值。设 X取 Xn 个状态，

Y取 Yn 个状态，则 Z的取值状态数为： 

YXZ nnn ⋅=                                            （A.3.3-1） 

式中  Zn ——离散随机变量Z的状态数； 

Xn ——离散随机变量 X 的状态数； 

Yn ——离散随机变量Y的状态数。 

设 X 取状态 Xi的频率区间为 iXP ,∆ ，Y取状态 jY 的频率区间为 jYP ,∆ ，则 Z

相应状态对应的频率区间为： 

jYiXijZ PPP ,,, ∆⋅∆=∆                                   （A.3.3-2） 

式中 ijZP ,∆ ——Z在状态 jiZ , 的频率区间； 

 iXP ,∆ —— X 在状态 iX 的频率区间； 

 jYP ,∆ ——Y在状态 jY 的频率区间。 

对 Z 的每一个取值状态 jiZ , ，选择一个典型年洪水过程线，按 Xi与 Yj控制

缩放水库断面及区间的洪水过程线，将水库断面的洪水过程线经调洪后得到下泄

流量过程线，再与区间洪水过程线组合后，就得到控制断面在该状态下受到上游

水库调蓄影响的洪水过程线。对 Z 的所有取值状态重复上述计算，可得到 Zn 条

洪水过程线及每一状态相应的频率区间，据此可直接统计出控制断面受上游水库

调蓄影响的洪水峰、量频率曲线及其设计值。 

A.3.4  变量不独立时的频率组合计算。当 X与 Y不独立时，应进行独立性处理。

一般采用变量代换。如 X与 Y存在线性相关，可采用 

XKYEX 1−=                                     （A.3.4-1） 

或          YKXEr 2−=                                     （A.3.4-2） 

    式中 XE 、 YE 为新构建的随机变量， 1K 、 2K 为转换系数。以新变量 XE 或

YE 代替Y和 X 。系数 1K 、 2K 可由最小二乘法确定： 

∑
∑

−

−
= 221

xnX

yxnYX
K

i

ii （i=1，2，⋯，n）                    （A.3.4-3） 

∑
∑

−

−
= 222

ynY

yxnYX
K

i

ii                                     （A.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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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X 、 iY ——分别为随机变量 X 和Y的样本系列变量； 

x、 y——分别为随机变量 X 和Y的样本均值。 

在变量代换中，一般对均值较小的变量作代换。经独立性处理后，就可按独

立随机变量进行频率组合计算。 

 

 
 
 
 
 
 
 
 
 
 
 
 
 
 
 
 
 
 
 
 
 
 
 
 
 
 
 
 
 
 
 
 
 
 
 
 
 
 



 

 27

附录 B 暴雨及产流汇流计算 

B.1  设计暴雨计算 

B.1.1  设计面暴雨量可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 

1  如雨量站网较密，观测系列又较长，应尽可能直接根据设计流域的逐年

最大面雨量系列作频率分析，以推求流域的设计面雨量。 

2  如流域面积较小，直接进行面暴雨频率分析的资料统计有困难时，可用

相应历时的设计点雨量和点面关系间接计算设计面雨量。 

设计面雨量 HA可用设计点雨量 H0和点面换算系数 αA求出： 

0HaH AA =                                     （B.1.1） 

    3  点面关系应采用流域所在地区雨量资料分析的固定地点雨量和固定流域

面雨量的综合关系（即定点定面关系）。点面换算系数 Aa 应考虑不同历时、频

率（或雨量大小）的差异。 

与定点定面关系相配套的设计点雨量，应采用流域内某固定地点设计值。在

点雨量统计参数比较一致的流域，可采用流域中心测站的设计点雨量；如流域内

各测站的点雨量统计参数变幅较大，设计点雨量可采用流域内接近平均情况的单

站值。 

4  如分析设计流域所在地区综合定点定面关系的资料尚不具备，也可借用

动点动面关系推求设计面雨量，但应在设计流域附近选择若干个与设计流域面积

相近的流域或地区，对所需历时制作有限面积和历时范围的定点定面关系，以检

验该地区动点动面关系的代表性。如动点动面关系与定点定面关系出入较大，则

应作适当修正。 

 

B.1.2  各种历时设计暴雨量可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 

1  对于工程规模较大、要求计算的历时较多、雨量资料条件又较好的流域，

可对本流域及附近的若干个雨量站，分别统计设计所需的各历时年最大点雨量进

行频率分析，并对较大地区范围的资料作地区综合与合理性检查。 

2  当流域面积小于 1000km2时，可根据经过审批的各历时点暴雨统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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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值线图查读计算几种标准历时的设计点雨量。 

对于流域面积特小、又处于暴雨统计参数高值中心地区的工程，应对中心地

区的统计参数作大比例尺的补充分析，防止遗漏大暴雨资料。 

3  为计算任意历时的设计雨量，可先计算 n 种标准历时的设计雨量，然后

在双对数纸上绘制雨量历时曲线，从中内插所需历时的设计雨量。当分段雨量历

时关系接近直线时，也可采用暴雨递减指数公式，根据相邻两个标准历时 ta和 tb

的设计雨量 Ha和 Hb，以及该区间的暴雨递减指数 nab，内插所需历时 ti相应的雨

量 iH ： 

abn
aiai ttHH −= 1)/(                                  （B.1.2-1） 

或          abn
bibi ttHH −= 1)/(                                  （B.1.2-2） 

nab由下式求出： 

           )/lg(/)/lg(1 babaab ttHHn −=                         （B.1.2-3） 

    式中 iH ——历时 it 的设计雨量（mm）； 

    aH 、 bH ——分别为历时 at 、 bt 内的设计雨量（mm）； 

          it ——某一设计历时； 

      at 、 bt ——分别为两个相邻的标准历时； 

         abn ——暴雨递减指数。 

    4  暴雨递减指数的移用适用于地形变化不大的地区。该指数一般随频率而

变化，设计条件下不宜直接采用常遇暴雨分析的指数。面暴雨指数也不宜直接移

用点暴雨指数。 

 

B.1.3  设计雨型可按下列规定分析选用。 

    1  设计暴雨的时程分配雨型可采用综合或典型雨型，用几种历时的设计雨

量同频率控制缩放计算设计暴雨过程。综合雨型应在多次大暴雨雨型特征分析的

基础上选用。雨型特征分析的内容应包括雨峰个数、雨峰持续时间、两次雨峰之

间的间隔时间、主雨峰出现时序等。综合时还应考虑雨量量级、天气条件的影响。 

    2  设计暴雨的面分布图形可根据当地综合或典型面分布图形确定。综合面

雨型应在面雨型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面雨型特征应包括形状比率（等雨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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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化为椭圆形的长短轴之比）和雨轴方位（等雨深线长轴与经线的夹角）。综合

雨型还应考虑雨量量级、地形、天气系统的影响。 

 

B.2  暴雨洪水的产流、汇流计算 

B.2.1  降雨产流按下列方法计算。 

    1  降雨径流相关法（包括相关曲线）： 

),,( ra tPPfR =                                （B.2.1-1） 

式中   R——径流深（mm）； 

P——降雨量（mm）； 

aP ——前期影响雨量或雨前流域包气带含水量（mm）； 

rt ——降雨历时（h）。 

    2  扣损法： 

1）  初损后损法： 

r

tttf
l t

PII
f r−−−−
= 00                                （B.2.1-2） 

式中     lf ——后期平均损失率（mm/h）； 

         fI ——流域总损失量（mm）； 

         0I ——初期损失量（mm）； 

      
rtttP −− 0
——时段（t-t0-tr）内不产流的降雨量（mm）； 

         0t ——I0相应的历时（h）； 

rt ——产流历时（h）。 

2）  初损法：总损失量全部发生在降雨初期，满足总损失量后的降雨全部

变成径流。 

3）  平均损失率法： 

      
R

tt

t
PRP

f R−−−
=                                     （B.2.1-3） 

式中     f ——平均损失率（m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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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tP − ——非产流期内降雨量（mm）； 

       Rt ——产流历时（h）。 

    3  地表径流（净雨）过程。地表径流过程可采用产流过程扣除地下径流时

程分配的方法加以区分。地下径流 gR 的时程分配可以采用平均分配的形式，即 

c

ttg
c t

RR
f CR −

−
=                                     （B.2.1-4） 

式中     cf ——流域平均稳定下渗率（mm/h）； 

         gR ——浅层地下径流量（mm）； 

       
cR ttR − —— cR tt − 时段内不产生地表径流的产流量（mm）； 

          ct ——净雨历时（h）。 

 

B.2.2  洪水汇流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经验单位线。应尽量选用降雨比较均匀、净雨历时较短、雨强较大的独

立洪峰资料，采用割除地下径流后的地面径流过程线与相应的净雨过程推求单位

线。单位线时段宜采用单位线的上涨历时或洪峰滞时的 1/3左右。由于分析出的

单位线常随实测暴雨时空分布的不同而有相当的差别，因此使用时应尽量选择符

合设计雨型的单位线。 

    2  瞬时单位线： 

1）  基本公式： 

                 ktn ekt
nk

tU /1)/(
)(

1),0( −−

Γ
=                      （B.2.2-1） 

式中     ),0( tU ——瞬时单位线（m3/s）； 

Γ——伽马函数； 

           n，k——参数，通常采用矩法计算，或以此作为初值，优选确定。 

2）  非线性改正：建立 n、k或 m1（nk）同雨强的关系，如 

                 baim −=1                                     （B.2.2-2） 

式中       1m ——瞬时单位线的一阶原点矩； 

i——降雨（或净雨）强度（m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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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参数。 

雨强的计算时段可按流域汇流时间、产流时段、洪峰上涨历时、流域面积大

小等诸因素之一确定。 

公式（B.2.2-2）的应用是有限制的，应确定临界雨强 i 临控制式（B.2.2-2）

非线性外延的幅度。 

    3  推理公式。 

基本公式：     FhQm τ
278.0=                                   （B.2.2-3） 

4/13/1
278.0

mQmJ
L

=τ                           （B.2.2-4） 

式中    mQ ——洪峰流量（m3/s）； 

         h——在全面汇流时代表相应于τ时段的最大净雨，在部分汇流时代
表单一洪峰的净雨（mm）； 

         F——流域面积（km2）； 

         τ ——流域汇流历时（h）； 

         m——汇流参数； 

         L——沿主河从出口断面至分水岭的最长距离（km）； 

         J ——沿流程L的平均比降（以小数计）。 

表 B.2.2可作为在无资料条件下确定m值的参考，表中 3/1/ JL=θ 。 

表 B.2.2   小流域下垫面条件分类表 

m值 
类别 

雨洪特性、河道特性、 

土壤植被条件的简单描述 θ=1~10 θ=10~30 θ=30~90 θ=90~400

Ⅰ 
北方半干旱地区、植被条件较差，以荒坡、梯田或少量

的稀疏林为主的土石山区，旱作物较多，河道呈宽浅型，

间隙性水流，洪水陡涨陡落 
1.00~1.30 1.30~1.60 1.60~1.80 1.80~2.20

Ⅱ 
南北方地理景观过渡区，植被条件一般，以稀疏、针叶

林、幼林为主的土石山区或流域内耕地较多 
0.60~0.70 0.70~0.80 0.80~0.90 0.90~1.30

Ⅲ 

南方、东北湿润山丘区，植被条件良好，以灌木林、竹

林为主的石山区，或森林覆盖度达 40％~50％、或流域
内多为水稻田、卵石，两岸滩地杂草丛生，大洪水多为

尖瘦型，中小洪水多为矮胖型 

0.30~0.40 0.40~0.50 0.50~0.60 0.60~0.90

Ⅳ 

雨量丰沛的湿润山区，植被条件优良，森林覆盖度可高

达 70％以上，多为深山原始森林区，枯枝落叶层厚，壤
中流较丰富，河床呈山区型，大卵石，大砾石河槽，有

跌水，洪水多为陡涨缓落 

0.20~0.30 0.30~0.35 0.35~0.40 0.4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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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可能最大暴雨 

C.1  放大方法 

C.1.1   水汽放大： 

          R
W
W

R m
m =                                            （C.1.1） 

式中    mR 、R——可能最大暴雨及典型暴雨（mm）； 

        mW 、W——最大可降水及典型暴雨可降水（mm）。 

    1  适用条件：适用于罕见特大暴雨的放大。 

    2  可降水计算：可按地面露点由专用表查算。 

    3  可能最大露点确定： 

1） 按历史最大露点：当露点资料系列在 30年以上时，可取历年露点的最

大值。 

2） 按露点频率：当资料系列不足 30年时，可采用 50年一遇的露点。 

3） 按地理分布：可从全国最大露点等值线图上查读，但应注意采用编图后

新出现的最大值检验。热带地区可采用最大海表水温查算。 

 

C.1.2  水汽和动力因子放大： 

    1  水汽效率放大。 

                   R
W
WR mm

m η
η

=                               （C.1.2-1） 

式中   mη 、η——最大暴雨效率及典型暴雨效率。 

1） 适用条件：设计流域及邻近地区缺乏特大暴雨资料而有较大的实测暴雨

或特大历史洪水资料。 

2） 典型暴雨效率计算：可根据实测暴雨，用雨湿比 R/W 表示其一定面积

上某一时段的效率。 

3） 可能最大暴雨效率的估算：可取实测暴雨效率的外包值，或根据本流域

历史特大洪水资料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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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水汽输送率放大及水汽风速联合放大： 

                 R
VW

VWR m
m )(

)(
=                                （C.1.2-2） 

                 R
W
W

V
VR mm

m ))((=                              （C.1.2-3） 

式中   mV 、V ——最大风速及典型暴雨的风速（m/s）。 

1） 适用条件：入流指标VW 或V 与相应的R呈正相关趋势，且暴雨期间
入流风向和风速较稳定。 

2） 典型暴雨指标选择： 

代表站：应选取本地区暴雨的水汽入流方向的测站。 

风指标：应选取暴雨发生时间前一个时段，离地面 1500m以内的风速。 

3） 极大化指标：应从与典型暴雨降水影响系统相似的实测暴雨中选取（VW）

m或 Vm与 Wm的乘积。可在水汽入流方向一定范围内选择，也可分析 VW 的季

节变化曲线，由此取用典型暴雨发生时前后 15天之内的最大值。 

    3  水汽净输送放大： 

1）  基本公式： 

∑ ∑
= =

−

∆∆∆=
⋅

≈
n

k

m

j
kjkj

w tPLq
gAA

FR
1 1

210 υ
ρρ

           （C.1.2-4） 

式中   R  —— t∆ 时间的面平均雨深（mm）； 

wF —— t∆ 时间的水汽输送净量（g）； 

kjυ ——第 k层计算周界上第 j个控制点的垂直于周界的风速分量（m/s），

向内为正，向外为负； 

kjq ——第 k层计算周界上第 j个控制点的比湿（g/kg）； 

ρ——水的密度（g/cm3）； 

g——重力加速度（cm/s2）； 

A——计算周界所包围的面积（km2）； 

P∆ ——相邻两层气压差（hPa）； 

L∆ ——计算周界上控制点所代表的步长（km）； 

t∆ ——计算历时（s）； 

m——计算周界上的控制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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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气层数。 

2） 适用条件：设计流域面积大、计算时段长、暴雨天气系统稳定。 

3） 实测资料检验：选用流域内典型暴雨资料检验，如计算值与实测值相对

误差在 15％以内，则此法在该流域对所选典型暴雨适用。 

4） 极大化：以较恶劣的实测暴雨天气形势为模式。若典型暴雨辐合流场很

强，则只放大水汽场；否则将 850hpa（或 700hPa）层水汽场、流场替换，并保

持 500hPa和 700hPa（或 850hPa）两层不变，再进行放大。 

 

C.2  暴雨移置改正 

C.2.1  流域形状改正：移置区与设计区暴雨天气形势相似，地形、地理条件基

本相同，可直接将拟移置的暴雨等值线搬移到设计区，再按设计区的边界，量算

面平均雨量。若两地区的地形、地理条件差异显著，则应进行水汽或高程等改正。 

C.2.2  水汽改正：位移水汽改正系指两地高差不大、但位移距离较远、致使水

汽条件不同所作的改正，暴雨由 A地移到 B地，可用下式表示 

           AB RKR 1=                                         （C.2.2-1） 

          
ZAAm

ZABm

W
W

K
)(
)(

1 =                                        （C.2.2-2） 

式中           BR ——移置后暴雨量（mm）； 

1K ——位移水汽改正系数； 

               AR ——移置前暴雨量（mm）； 

AmW 、 BmW ——移置区和设计流域的最大可降水量（mm）； 

ZA（足标）——移置区地面高程（m）。 

热带地区水汽改正主要是海表水温的调整。 

C.2.3  高程或入流障碍高程水汽改正：系指移置前后两地区地面平均高程不同

或水汽入流方向障碍高程差异使入流水汽增减而作的改正。若流域入流边界的高

程接近流域平均高程，采用高程改正；若高于流域平均高程，采用障碍高程改正。

其计算式如下： 

AB RKR 2=                               （C.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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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Bm

ZBBm

W
W

K
)(
)(

2 =                             （C.2.3-2） 

式中         2K ——高程或入流障碍高程水汽改正系数； 

ZB （足标）——设计区地面或障碍高程（m）。 

实际进行暴雨移置时，往往兼有位置和高程的差异，此时，可综合考虑进行

改正，即 

                  A
ZAAm

ZBBm
B R

W
W

R
)(
)(

=                             （C.2.3-3） 

 

C.2.4  综合改正：当两地地形等条件差异较大时，可用等百分数法、直接对比

法、以当地暴雨为模式的改正法及雨量分割法进行综合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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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执行本标准时，标准用词应遵守下表规定。 
 

标准用词说明 
标准用词 在特殊情况下的等效表述 要求严格程度 
应 有必要、要求、要、只有⋯⋯才允许 
不应 不允许、不许可、不要 

要求 

宜 推荐、建议 
不宜 不推荐、不建议 

推荐 

可 允许、许可、准许 
不必 不需要、不要求 

允许 

除非在特定情况下，一般不使用“必须”、“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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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设计洪水是确定河流治理开发方案和水利水电工程规模的重要基础数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设计洪水计算为这些

工程提供了设计依据。但我国地域辽阔，暴雨洪水特性差异较大，各地计算设计

洪水经验也不尽相同，为了给河流开发及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提供更为合理、可靠

的依据，运用标准化的手段，制订本规范以统一设计洪水计算的原则、要求和方

法，是十分必要的。 

   本次修订时，鉴于原《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93）的主体

内容仍能代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本行业的技术水平和方向，因此本次修订仅

在原规范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洪水计算的主要技术理论和方法仍维持不变；根据

近 10年来的实践经验及规划设计中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 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

加大水利建设的投入，以及考虑到新时期治水新思路和水资源开发利用新战略的

需要，对原规范进行适当调整、补充和完善。 

1.0.2   本规范的适用范围为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其划分标准应按《水利水

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00）和《防洪标准》（GB50201-94）

中的规定执行。“各设计阶段“主要主要是指：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初步

设计等阶段。 

设计洪水是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的重要依据。就一个工程而言，不同的设

计阶段，设计洪水计算的内容基本相同，但由于资料条件、工作周期、经费等方

面的原因，各设计阶段设计洪水计算要求的工作深度不可能相同。在项目建议书

阶段，要求基本确定设计洪水成果；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要求确定设计洪水成果；

而初步设计阶段是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补充和深化，是对设计洪水计算成果进行复

核。 

“运行期设计洪水复核”主要包括水库蓄水安全鉴定、大坝安全鉴定、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等各种情况下的设计洪水复核，复核的方法与各设计阶段的设计洪

水计算方法相同，仅在资料的处理方面有不同的要求，因此本次修订也增加了这

方面的有关规定。运行期设计洪水复核的成果与设计阶段采用的成果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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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般不宜改动原设计洪水成果。 

修订后的本规范适用范围不仅纵向扩展到项目建议书阶段和已建工程运行

期设计洪水的复核，而且横向扩展到平原水网区和滨海及河口地区水利水电工程

设计洪水计算，因此本次修订时，增加了平原水网区设计洪水、滨海及河口地区

设计潮位计算等内容。 

至于江河流域规划阶段的设计洪水计算，应遵循本规范规定的原则和方法，

其计算工作深度则可根据规划要求调整。而小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洪水计算，

可参照本规范的原则执行。 

1.0.3   本规范所称的设计洪水是指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施工中指定设计

标准洪水的总称，其内容可根据工程设计需要、洪水特性等分别提供设计洪峰流

量、时段洪量、洪水过程线、洪（潮）水位、洪（潮）水位过程线等。对水库工

程，当调节库容较小时，计算设计洪水一般以洪峰流量或短时段洪量作控制；当

调节库容较大时，一般以较长时段的洪量作控制；根据设计需要也可以洪峰流量

和时段洪量同时控制。平原涝区则应按工程设计要求，提供设计排涝流量及设计

排涝流量过程线。 

1.0.4   水利水电工程应以工程所在地点设计断面的设计洪水作为设计依据，但

对水库工程而言，则存在坝址设计洪水和入库设计洪水的差别问题。我国已建水

库大多是以坝址设计洪水作为设计依据。由于建库后库区范围内的天然河道已被

淹没，使原有的河槽调蓄已包含在水库容积内，库区产流、汇流条件已发生了改

变。建库前流域内的洪水向坝址出口断面的汇流变为建库后洪水沿水库周边向水

库汇入，从而造成建库后入库洪水较坝址洪水的洪峰流量、短时段洪量增大，峰

现时间提前等。随着设计时段的增长，入库洪量与坝址洪量的差别逐渐减小。根

据对 40 余座水库的综合分析，入库与坝址的洪峰流量的比值一般在 1.01~1.54

之间，其差别与水库特征、洪水时空分布特性等有关。 

当库区的天然河道槽蓄量较大，干支流洪水易发生遭遇时，应采用入库设计

洪水作为设计依据；当库区的天然河道槽蓄量较小，建库前后干支流洪水遭遇特

性改变不大时，对于壅水不高、库容较小或壅水虽高、但河道比降较陡、回水距

离较短、洪枯水位的河宽变化不大的河道型水库，可采用坝址设计洪水作为设计

依据。有的水库虽然入库洪水与坝址洪水差别较大，但水库调洪库容也很大，在

这种情况下，仍可采用坝址设计洪水作为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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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建水库进行设计洪水复核时，若原设计是采用坝址设计洪水，应分析入

库洪水与坝址洪水的差异，若两者差别较大时，宜用入库设计洪水作为设计依据。 

1.0.5   实测洪水、暴雨资料是计算设计洪水的主要依据。我国江河部分测站水

文观测资料不长，实测大洪水资料更少，雨量观测基本上与水文观测同步，因此

不仅要充分利用已观测到的资料，还应广泛搜集各种有关的水文信息。历史上留

下了许多有关暴雨和洪水方面的文字记载、民间传说、实地洪痕等，这些宝贵的

历史洪水资料，对提高设计洪水成果的质量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无论是采用流

量资料还是雨量资料，计算设计洪水均应充分运用历史洪水及暴雨资料。 

水文基本资料关系到设计洪水计算方法的选定及成果质量。当工程地址及邻

近河段缺乏可以直接引用的水文资料时，必须根据工程要求及设计洪水计算的需

要，开展必要的野外调查测量，补充测验项目，尽早设立专用水文（位）测站，

以计算或检验设计洪水成果及坝址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1.0.6   水文资料及其系列的可靠性、一致性和代表性，是设计洪水计算对基本

资料的基本要求。资料的可靠性是设计洪水计算成果精度的重要保证，在进行设

计洪水计算时应重点复核；资料系列的一致性，是指设计流域和河道的产流、汇

流条件在观测和调查期内无根本变化，如上游修建了水库或发生堤防溃决、河流

改道等事件，明显影响系列的一致性时，需将资料换算统一到同一基础上，使其

具有一致性；资料系列的代表性，是指现有资料系列的统计特性能否较好地反映

总体的统计特性，应对资料系列的代表性作出评价。 

频率计算成果的质量主要取决于洪水系列的代表性，因此要求系列能较好地

反映洪水多年变化的统计特性。调查历史洪水、考证历史文献和洪水系列的插补

延长是提高系列代表性的重要手段。应注意参与频率计算的历史洪水必须是稀遇

洪水。 

    当本站洪水系列较长时，其代表性可通过长短系列均值对比、历史和实测洪

水的时序分析，论证有无某个时期大洪水出现次数多、量级大，而另一时期大洪

水出现次数少、量级小的情况。当本站洪水系列较短，而邻近站洪水系列较长时，

可与邻近流域洪水长系列进行比较，这对判断洪水系列的代表性也有所帮助。还

应特别注意洪水系列是否处于丰水或枯水比较集中出现的时期，而导致频率计算

成果明显偏大或偏小。 

1.0.7   根据设计流域的资料条件，设计洪水计算可采用下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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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应尽可能采用流量资料来计算设计洪水。当工程

地址附近有水文站且与工程控制的集水面积相差较小时，可直接使用其流量资料

作为计算设计洪水的依据。据统计，截止 2002 年我国共有水文基本站约 3130

个，其中绝大多数测站的观测系列超过 30 年，即使所依据的水文站观测系列不

足 30年，大多数仍可通过相关插补延长，达到 30年系列的要求。因此，条文中

规定使用流量资料计算设计洪水，应具有 30 年以上的系列。就总体而言，实测

洪水系列计算的设计洪水成果仍具有较大的抽样误差，因此应同时具有一定的历

史洪水资料，以弥补洪水系列代表性的不足，减少抽样误差。 

2  当工程所在河段附近没有可以直接引用的流量资料时，可采用暴雨资料

来计算设计洪水。与流量资料相比，我国雨量资料站点相对较多。据统计，我国

1958年约有雨量站 9500个，2002年达到 14454个，但就全国平均而言，雨量站

仍嫌少；主要是占我国国土面积很大的西部地区雨量站稀少，而就经济发展较快

地区而言，雨量站的密度还是比较大的。因此，条文中规定使用暴雨资料计算设

计洪水，也应具有 30年以上系列。 

由暴雨计算设计洪水时，可认为某一频率的设计暴雨将产生同一频率的设计

洪水。用暴雨计算设计洪水，有许多环节，如产流、汇流计算中有关参数的确定，

应有多次暴雨洪水实测资料，以分析这些参数随洪水特性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大

洪水时的变化规律。 

3  当工程所在河段流量资料短缺，且流域内暴雨资料也短缺时，采用地区

综合法估算设计洪水是目前比较可行的途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经审定的

暴雨径流或暴雨洪水查算图表也是计算无资料地区设计洪水的常用方法。 

我国对设计暴雨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与经验，2004 年在过去研究的

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新的 10分钟、60分钟，6小时、24小时和 3天年最大点暴

雨量的统计参数等值线图、实测和调查最大点雨量分布图、100年一遇点雨量等

值线图等，水利部于 2005 年 3 月以水文[2005]100 号文正式批准使用。20 世纪

80 年代对暴雨点面关系进行了分析综合，编制完成了设计雨量的时程分配及相

应的产流、汇流查算图表，这些早期成果仍是目前地区综合法的重要依据，但由

于其应用的水文资料系列较短，在使用时应根据工程所在流域特性，利用近期发

生的大暴雨洪水资料予以检验。也可根据洪水统计参数的地区变化规律，并参照

设计流域的自然地理特性进行地区综合，确定设计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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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根据水利部于 2000年 8月颁布实施的《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

准》（SL252-2000）中的规定，对于大（1）型土石坝工程，按可能最大洪水（PMF）

或重现期为 10000年洪水作为校核洪水。对于混凝土坝、浆砌石坝，如洪水漫顶

将造成严重损失时，其 1级建筑物校核洪水标准，经专门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准

可取可能最大洪水（PMF）或取重现期 10000年为标准。另外，改革开放以来，

很多国际合作的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如世界银行和亚洲银行贷款的水利水电工程

项目等，均以可能最大洪水（PMF）作为校核洪水标准。 

20世纪 70年代以，来我国采用水文气象法对可能最大暴雨进行了研究，如

当地暴雨放大法、暴雨移置法、暴雨组合法及暴雨时面深概化法等。应根据本流

域特性及资料条件，选用多种方法计算可能最大暴雨，然后综合比较、合理选用。 

1.0.9   设计洪水成果是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的重要依据，若成果偏小，将造成工

程失事；若成果偏大，将造成经济上的浪费。 

在同一条河流的上、下游或同一地区的洪水具有一定的水文共性，因而应对

采用的各种计算参数和计算成果进行地区上的综合分析，多方面检查、论证其合

理性。 

1.0.10  资料短缺地区的设计洪水，一般由设计暴雨推求，而设计暴雨的确定涉

及诸多因素和环节，如点面关系的换算、长短历时设计暴雨的确定、雨型及雨图

等。当设计暴雨选定之后，再通过产流、汇流计算设计洪水，其中又有多个环节。

用不同方法计算可能最大暴雨和由可能最大暴雨计算可能最大洪水时，中间环节

和涉及因素更为复杂，采用的方法又都存在各自的优缺点。因此，资料短缺地区

的设计洪水计算和可能最大洪水计算，应尽可能采用几种方法，对成果进行综合

分析，合理选用。 

1.0.11  影响设计洪水计算精度的因素较多，如果仅根据实测洪水系列和实测暴

雨系列而没有历史洪水及大暴雨资料，则计算的设计洪水一般偏小。因此，应从

资料条件、参数选用、抽样误差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判定校核洪水是否需要

加安全修正值。 

    直接用实测流量系列计算设计洪水时，原始资料精度、系列代表性、历史洪

水调查考证深度等因素均会影响到统计参数和设计值的合理性；用暴雨资料计算

设计洪水，涉及因素和中间环节更多，资料条件和计算方法都会给计算成果带来

影响。因此，应对各方面因素和计算环节进行综合分析，认为校核标准的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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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小的可能时应加安全修正值。 
安全修正值采用多少，可根据综合分析成果偏小的可能幅度并参考抽样误差

计算结果来确定。根据统计学估计的设计洪水抽样误差，与洪水总体分布以及估

计方法有关。一般根据样本来估计抽样误差。 

当总体分布为皮尔逊Ⅲ型分布，根据 n年连序系列采用绝对值和准则适线估

计频率曲线统计参数时，设计洪水的抽样方差也可按附录 A 中所列公式估计。

我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时所依据的洪水系列中一般有历史洪

水，系列是不连序的，适线准则与公式的假设前提可能不相符，但计算结果可以

参考。 

 

1.0.13  根据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标准体系的总体安排，本规范是以各类水利水电

工程设计洪水计算的原则、条件、计算方法等为主要内容。由于设计洪水分析计

算涉及的范围广泛，如水文测验、防洪标准、工程规划、水利计算等，因此设计

洪水计算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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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  本  资  料 

2.1  资料搜集与复核 

2.1.1   基本资料是设计洪水分析计算的基础。应当根据流域自然地理特性、工

程特点及设计洪水计算方法，广泛搜集整理有关资料。一类是流域自然地理特性

及与产流、汇流有关的河道特征等资料，如流域及工程地理位置、流域面积、地

形、冰川冻土及冰湖的规模和分布、雪崩、泥石流、岩溶发育情况、河长、坡度

等；一类是分析计算设计洪水需直接引用的水文气象资料，如暴雨、洪水、历史

洪水调查及潮位资料；还有一类就是以往规划设计报告及产流、汇流分析成果等

资料。 

当流域治理、开发程度较高或已建工程规模较大，明显影响了洪水资料系列

的一致性，需要进行一致性处理时，应搜集流域内已（在）建的大、中型水库资

料及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分洪溃口、水土保持等方面的资料。 

2.1.2   计算设计洪水所依据的暴雨、洪水资料一般为不同历史时期所积累，其

精度各异，因此对有关资料进行合理性检查是必要的，特别是应重点检查和复核

测验精度较差的资料、大暴雨洪水资料及明显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时期的资

料。当大洪水采用浮标测流、且缺乏高水流速仪比测资料时，应组织进行比测，

以分析所采用的浮标系数的合理性。大暴雨洪水资料应着重进行地区上的暴雨洪

水的综合分析比较，以论证观测成果的合理性。明显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时期

的资料，应分析影响因素和程度。 

计算设计洪水采用的水（潮）位、流量资料其重点复核内容如下： 

1  水（潮）位观测资料。由于不同时期引用的水准基面、水尺断面、水尺

零点高程可能不完全一致，以至影响水（潮）位精度。在汛期，特别是大洪水时，

有时存在缺测、漏测以及失真等问题，因此对上述情况应逐项进行了解复查，对

存在的问题应进行改正。 

2  流量测验资料。由于受测站控制条件、测验设施及方法的影响，存在的

问题比较复杂。如高水测洪能力不够，采用浮标测流，浮标系数往往是假定或者

根据中低水位的系数加以外延确定；采用水面一点法测流，也存在水面流速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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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问题；还有计算流量断面的借用问题等，因此大洪水的浮标系数、水面流

速系数、借用断面、水位流量关系曲线的高水延长及其变化规律等问题应作为复

查重点。 

2.1.3   对资料复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如是水文测验允许误差，或对水文计算

成果影响甚小可不改，情况不明时可暂时不改，但是明显错误或影响较大的系统

性偏差，应进行改正，并写出报告建档备查。 

 

2.2  洪水系列的一致性处理 

2.2.2   影响洪水系列一致性的因素复杂多变，因此洪水系列的一致性处理极为

复杂，具体处理方式和方法应根据影响因素的特点和工程设计需要确定。 

1  水库溃坝、堤防溃决、分蓄洪工程启用等都具有突发性，对下游洪水影

响较大，应将受这些因素影响的洪水还原到天然状况。  

2  实测洪水系列受上游已建的大、中型蓄水工程、引水和提水工程等影响

较大时，应将受这些工程影响的洪水还原至天然状况。设计洪水计算时，一般都

有历史洪水，而历史洪水发生时往往上游还没有已建工程的影响，属天然洪水，

与还原的洪水系列组成不连序系列，以保持洪水系列的一致性。 

3  对已建水库工程进行设计洪水复核时，建库前的坝址洪水系列和建库后

的入库洪水系列不一致，应将两者处理为具有一致性的洪水系列。处理的基本原

则是水量平衡，常用的处理方法是假定建库前后入库与坝址的某一时段洪量相

等，分别建立坝址洪峰流量、入库洪峰流量与该时段洪量的相关关系，利用两者

洪量相等，从相关线上分别获得入库与坝址洪峰流量或者短时段洪量，从而插补

出入库洪峰、短时段洪量的入库或坝址洪水系列。 

     4  随着堤防防洪标准及防洪能力的逐步提高，原来堤防遇一般洪水就漫

溃，目前遇超标准洪水才有可能漫溃，在时间序列中，洪水系列就存在不一致性。

因此，一方面，应将漫溃洪水还原为受堤防约束的归槽洪水，其还原方法可采用

马斯京根法或槽蓄曲线法，将上游入流演进至设计断面，演算时应选用归槽洪水

时的参数。另一方面也应将归槽洪水按一定的堤防标准或全部漫溃的堤防水平，

将洪水系列还原为无堤防约束的天然洪水，具体还原时，可将演算河段的槽蓄量

当作有一定调蓄能力的调蓄容积曲线，用水量平衡方法或马斯京根法演算成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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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 

    事实上，需要还原为归槽洪水或天然洪水的年份一般不多，只有比较大的洪

水才存在归槽与不归槽的问题，中小洪水可不考虑归槽与还原问题。。 

2.2.3   在河流的中、下游，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河流，河道或堤防大规模进行整

治时，改变了河道水位特性，如对有的河段进行裁弯，缩短了河长，有的对河床

进行扩宽或缩窄，从而影响了整治前后水位的一致性，在进行水位分析计算时，

宜将整治前的观测水位处理成现状条件下的水位。 

有的水位站或潮位站，由于周边大量的城市建筑及地下水的过渡开采，地面

发生沉降，使观测的水（潮）位产生系统偏高。因此，应逐年将观测的水（潮）

位进行改正，处理成现状条件下的水（潮）位。 

2.2.4   对洪水一致性处理后的成果应从影响因素、一致性处理方法、有关演算

参数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并作合理性检查后予以确定。 

 

2.3  洪水、暴雨和潮位资料系列的插补延长 

2.3.1   当设计依据站观测系列较短，或在观测期内有缺测资料时，为了使采用

的洪水系列具有代表性、连续性，可根据资料条件采用下列方法对洪水资料进行

插补延长。 

1  当设计依据站水位观测系列长、流量观测系列短或某些年份流量缺测时，

可利用本站水位流量关系插补延长流量系列。 

2  如用上、下游站的相应水位或相应流量进行相关插补，只有当区间面积

较小才可直接利用两者的相关关系插补；如区间面积较大，则应分析洪水特性，

加入适当的参数进行插补延长。 

3  设计依据站洪峰流量与洪量之间或不同时段洪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较好

时，可相互插补延长所需要年份的洪峰流量或洪量。 

4  对某些缺测年份，可利用暴雨与洪水相关或通过产流、汇流方法计算出

洪水过程线，求得洪峰流量和各时段洪量。 

5  冰川融雪地区，可通过分析洪水的组成及与其相关的气象影响因素，选

择与洪水要素关系较好的气象要素（如气温、降水强度等），建立洪水要素与相

关气象要素的相关关系，据以插补延长洪水系列。如冰川、积雪比例较大的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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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洪水过程与气温具有较好的关系，可建立气温与洪水要素的相关关系，插补延

长洪水系列。 

2.3.2   采用点暴雨或面暴雨计算设计洪水，当资料系列不足 30年或实测系列中

有缺测年份时，应进行插补延长。本条中所列的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只适用于

插补点暴雨，第二种方法可直接从等值线图上查该处点暴雨，也可量算出面暴雨，

第三种方法主要是针对调查洪水或历史洪水而言，且直接插补出的是面暴雨，但

该种方法使用较少。 

2.3.3   当设计潮位站实测系列较短或实测期内有缺测资料时，为了使所采用的

潮位资料系列具有代表性、连续性，应进行插补延长。如设计站潮位资料较短，

邻近站潮位资料系列较长，可用邻近站插补设计站潮位资料。但两站之间应符合

潮汐性质相似、地理位置邻近、受河流径流（包括汛期）影响和风暴潮增水影响

相似等条件，且两站同期潮位资料具有较好的相关关系。 

2.3.4   采用相关插补延长洪水、暴雨、潮位资料，相关关系较好时外延幅度可

稍大些，反之要小些。 

2.3.5   对插补的暴雨、洪水和潮位资料应进行合理性分析。插补延长的暴雨、

洪水和潮位资料的可靠程度，受基本资料的精度、实测点据的数量及变幅、相关

程度以及外延幅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任何一种因素都可能影响插补延长的

成果质量。为保证所采用资料的精度，应对相关关系的突出点据进行分析，合理

采用。对插补延长的洪水成果应从上、下游的水量平衡，上、下游洪峰流量或时

段洪量相关关系，上、下游相应水位相关关系，本站洪峰流量和洪量、长短时段

洪量相关关系及降雨径流关系的变化规律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检查插补成果的

合理性。对插补的暴雨成果应从暴雨成因、暴雨地区分布规律等方面进行合理性

分析。对插补延长的潮位资料应从潮汐过程、逐日、逐月、逐年高低潮位的变化

规律、涨落潮差等方面进行合理性分析。 

 

2.4  历史洪水、暴雨和潮位的调查与考证 

2.4.1   设计洪水分析计算要求具有较长系列的水文资料作基础。用短期资料计

算设计洪水，成果可靠度较差，当充分考虑历史洪水资料后，计算成果可以得到

显著改善。根据我国早期 50座大型水库统计，在使用了历史洪水以后的设计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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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数据经多次复核计算，始终比较稳定。在设计洪水计算中应充分运用历史洪水

资料，这是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实践所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 

全国大多数河流都进行过历史洪水调查，并取得了大量的调查成果。1979

年后，水利部组织有关单位将以往调查的洪水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搜集、整理、汇

编。经筛选、率定，全国共有 6500个河段的调查洪水成果，并由各省（直辖市、

自治区）和流域机构分别刊布。 

在使用调查洪水资料汇编成果时，应当注意不同河段或同一河段不同年份

洪峰流量的精度往往不同，因此在使用之前应对河段资料整编情况进行全面了

解，对重大的历史洪水调查成果应作进一步检查、核实。复核的重点应侧重在所

选用估算流量的方法及各项计算参数是否适当和合理。有条件时，应根据近期所

发生的大洪水，对原采用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高水糙率、比降等参数进行率定。 

除掌握调查洪水资料外，还应通过历史文献、文物资料的考证，进一步了

解更长历史时期内大洪水发生的情况和次数，以便合理确定历史洪水的重现期。 

由于我国雨量站网密度总体较稀，且分布不均匀，暴雨中心的雨量往往不易

观测到，尤其是在干旱地区，经常发生局地性大强度暴雨，而这些地区站网密度

更稀，因此用暴雨计算设计洪水时，暴雨调查更有必要。国内一些点暴雨极值也

是通过调查获得的。因此，对近期发生的大暴雨进行调查是非常必要的。对近期

发生的大洪水，在没有水文测站的河段或由于水文测验设施等限制没有观测到

时，还应及时进行洪水调查。对滨海地区近期发生的特大潮也应及时进行调查。 

2.4.2   进行历史洪水调查时，不仅要调查最高洪水位、洪水涨落过程和洪水发

生日期，还应注意调查洪水成因，对特殊原因造成的洪水（溃坝、冰湖溃决等）

应加以说明，以便在设计洪水计算时确定处理办法。另外，还应调查了解与估算

流量有关的各项要素。历史洪水年代较远，有的河道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人类活动

的影响，可能使河道的泄洪能力发生变化，在调查洪水中所施测的横断面、河床

质的组成等情况，都只反映调查时的状况，与历史洪水发生时期的情况可能有较

大的差别，因而影响流量计算的精度。如黄河龙门河段，近 100年来河床淤高近

10m，这种变化对于合理确定计算参数有很大影响，因此应引起足够重视。对调

查到的大洪水，还应从流域雨情、水情、灾情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平原地区地势平坦，河网密布，湖沼甚多，流向往复，洪水时溃堤破圩，造

成洪水过程严重变形。因此，平原地区的洪水调查，应充分了解分洪或滞、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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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点、时间、过程及分洪水流的去向等，以便进行还原计算。涝渍地区还应注

意了解成灾雨型的特点、最高积水水位和相应影响范围、积水排泄所需时间、以

及涝渍地区洪水与承泄区最高水位的遭遇情况等。 

滨海及河口感潮段历史潮位的调查，应着重调查最高、最低潮水位及发生日

期、持续时间及过程，同时宜收集台风（热带气旋）路径、风向风速、浪高等资

料，调查分析天文潮与风暴潮的组合情况。对感潮河段还应调查上游洪水与高潮

位的遭遇情况。 

2.4.3   调查洪水洪峰流量的推算，常用的有下列三种方法。 

1  当调查河段附近有水文站、且河床较稳定时，可将调查洪水位推算至水

文站断面，用水位流量关系推求历史洪水洪峰流量。当用此方法时，一般需要将

水位流量关系外延。外延时应注意分析水面比降、河床糙率、断面形态等因素随

水位升高而变化的情况，如外延幅度较大，应采用其他方法进行验算。 

如果河床冲淤变化较大时，则需考虑历史洪水发生时的河床情况。 

2  比降法是历史洪水洪峰流量推算中应用较多的一种方法。当河段顺直、

河段内断面变化不大时，一般采用稳定均匀流公式。如河段内断面沿水流方向逐

渐扩散或逐渐收缩时，应采用非稳定均匀流公式。 

采用比降法推算流量时，应注意河床糙率、过水断面面积和水面比降等计算

参数的合理确定。 

3  采用水面曲线法推算洪峰流量时，应对河段流态的变化进行调查了解，

同时应注意各分段糙率值的合理选用。当条件允许时，应采用多种方法推算历史

洪水的洪峰洪量，然后进行综合分析，合理确定。 

2.4.4   当历史洪水有调查的洪水位过程时，可根据其水位过程推求流量过程和

各时段洪量；也可根据实测洪水的峰量关系计算历史洪水的洪量。由于峰量关系

受降雨时空分布、流域汇流及洪水地区组成等条件的影响，峰量不一定是单一关

系。因此，需要通过调查访问，并结合文献资料，分析判断洪水过程的类型，选

择相应类型的峰量关系。 

2.4.5   历史洪水的洪峰流量和时段洪量，除了从计算流量时所选用的有关参数

及方法进行分析检查外，还应从地区上进行综合分析。暴雨洪水的时空分布在流

域面上或一个地区有一定的规律，对同一次洪水可通过本流域的上下游、干支流

或相邻流域的资料作对比分析。当成果明显不协调时，应补充分析论证，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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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调整。 

2.4.6   古洪水是指发生距今久远，需通过考古方法测定其发生年代的大洪水。

当设计流域缺乏久远年份历史洪水调查资料，设计工程为特别重要的大型水库

时，可根据工程设计需要开展古洪水调查考证分析，以提高设计洪水成果的精度。

我国响洪甸、黄壁庄、三峡、小浪底、恰甫其海等工程曾开展过古洪水的应用研

究。 

大洪水发生时，常伴随枯枝落叶、孢子、花粉等有机物随水漂浮，并在适

当的位置或特殊地形处留存；冲积性河流，常有平流沉积物存在，这为我们确定

洪水位和测定洪水发生年代提供了物证。古洪水取样应现场搜取支沟、岩缝、洞

穴等处较易留存，且未遭污染和扰动的洪痕特征物，所获得的洪痕样品应注意封

存，避免污染。在开展古洪水调查分析时，还应考证流域内地质、地震等活动情

况，并特别注意河槽及断面稳定性。 

古洪水发生年代是确定本次洪水和其它场次洪水重现期的重要依据，一般

通过 14C测定各个洪痕样品的发生年代和误差，条件允许时也可采用光电似年法

和其它考古方法。 

2.4.7   通过现场调查测量，一般可以取得调查期内若干次历史大洪水的定量资

料。调查期的长度在我国人口稠密的中部和东部地区一般可达 200年，西部以及

边远地区约可达 100年。我国历史文献较为丰富，通过文献和文物资料的考证，

可以了解到更远年代的大洪水和高潮位情况。文献记载多属于描述性质，大多难

以定量，但可以了解到在文献考证期内大洪水和高潮位发生的年份、次数、量级

及大小顺位。根据文献记载中有关洪水淹没地、物、建筑物的破坏程度等与已有

的文字描述及有定量的调查洪水与潮位的对比，可以分析各次洪水和潮位的量级

范围与大小序位，以合理确定历史洪水的重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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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流量资料计算设计洪水 

3.1  洪水系列、经验频率、统计参数及设计值 

3.1.1   计算年（期）设计洪水，一般采用年（期）最大值选样。洪峰流量每年

（期）只选取最大的一个值，洪量采用固定时段独立选取年（期）最大值。时段

的选定，应根据汛期洪水过程变化、水库调洪能力和调洪方式以及下游河段有无

防洪、错峰要求等因素确定。当有连续多峰洪水、下游有防洪要求、防洪库容较

大时，则设计时段较长，反之较短。一般常用时段为 12小时、24小时、3天（或

72小时）、5天、7天、10天、15天、30天等。 

洪水系列的选取应满足频率计算中关于样本独立、同分布的要求，洪水的形

成条件应具有同一基础。许多地区的洪水常由不同成因（如融雪、暴雨）、不同

类型（如台风、锋面）暴雨形成。一般认为它们是不同分布的，不宜把它们混在

一起作为一个洪水系列进行频率计算，也不能把由于垮坝所形成的洪水加入系列

作频率计算。 

当设计流域内不同时期洪水成因明显不同、且变化规律较明显时，可按季节

或成因分期。计算施工分期设计洪水时，分期还要考虑施工分期的需要。确定分

期后，各期洪水系列按该期内（分跨期和不跨期）的最大值选样。 

3.1.2   为在机率格纸上点绘系列中各项洪水，就需知道它们的频率。由于总体

未知，洪水频率也是未知的。为了估计它们，通常将系列中各项洪水按量值从大

到小排列。这时，各项洪水和它们的频率都是次序统计量。按照水文频率分析理

论，取洪水频率次序统计量的数学期望值 E（pm），作为各项洪水的经验频率。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研究指出：采用现行数学期望公式会使适线法估计的频

率曲线统计参数和设计值含有正的偏差。最近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提出了皮尔逊

Ⅲ型分布偏态系数在 0~10范围内、样本长度 1000以内的任意偏态系数和任意样

本长度的纵标期望值绘点位置快速高精度数值计算问题，使纵标期望值绘点位置

适线应用于生产实践有望成为可能。但考虑到适线法绘点位置的改变是事关全国

工程设计界的关键问题，并且目前纵标期望值绘点位置适线法的实用性研究工作

还做得不够，故本规范修订时仍采用数学期望值 E（Pm）作为适线法的绘点位置。

对纵标期望值绘点位置适线法的各个技术环节，仍有待于进一步进行实用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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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3.1.3   我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中使用的洪水系列一般都含有

历史洪水（或作特大值处理的实测洪水），对于这类不连序系列的洪水经验频率

公式，目前国内一般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将已知的 a个历史洪水和 n个实测洪水看成是从所研究水文总

体中抽出的一个容量为 N（调查期）的系列，其中 a个历史洪水的序位可通过调

查、考证确定，因而是已知的；而 n个实测洪水的序位是不确定的，尚有 N-a-n

个洪水值未知。在此前提下，已推导出洪水频率次序统计量的数学期望公式，如

本规范中式（3.1.3-1）和式（3.1.3-2）。 

另一种方法是：将实测系列与特大洪水系列看成是从所研究总体中独立抽出

的两个或几个连序系列，故各项洪水可在各个系列中分别进行排位。因此认为，

特大洪水和实测洪水的经验频率可分别采用式（3.1.3-1）和式（3.1.3-3）确定。

从这些公式可以看出：实测洪水系列和特大洪水系列的容量显然分别被取作 n

和 N。但是众所周知，调查期 N 是从分析之时起向后追溯计算确定的，N 中包

括了实测期 n，况且年最大值每年只能有一个，因而，上述特大值系列必包含了

实测洪水系列，这样的两个系列是不可能相互独立的。这就与本方法的假设前提

相抵触。为了使这两个系列能保持相互独立，特大值系列的容量应取 N-n，而不

应是 N。但这样取时，就不可能得出公式（3.1.3-3）。因此，这一处理方法是有

缺陷的。另外，使用这一方法，在机率格纸上可能会引起历史洪水和实测洪水间

的重叠，尤其当历史洪水个数较多、实测系列长度较长时更为明显，应引起注意。 

最近研究表明，当取特大洪水的系列容量为 N-n年时，应用统计学方法推导

出的洪水频率数学期望和采用前一种方法所推导的公式，即公式（3.1.3-1）和式

（3.1.3-2）是相同的。 

历史洪水对频率计算成果有重大影响，但历史洪水数值及其序位、重现期等

的不确定度又要比实测洪水的大。因此，在适线调整、计算参数时，无论采用何

种准则或经验适线，都应慎重对待。不应把一些量值和实测系列中大洪水相差不

大的调查洪水也当作历史特大洪水，也不应把那些精度很差、又缺乏根据的历史

洪水资料加入系列，重点应放在分析、论证少数特大洪水的定量计算和重现期的

确定上，并尽可能估计它们可能的误差，以便提高洪水频率分析的精度。 

3.1.4   洪水总体的频率曲线线型是未知的。目前只能选用能较好地拟合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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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洪水系列的线型来分析洪水统计规律。20世纪 50年代以来，根据我国洪水

资料的验证，认为皮尔逊Ⅲ型曲线能适合我国大多数洪水系列。此后，我国洪水

频率分析一直采用皮尔逊Ⅲ型曲线。但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水文情势差别

甚远，洪水成因各地不一，而且皮尔逊Ⅲ型曲线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当偏态

系数 Cs较大时，曲线下端过于平坦，似乎某个小洪水即能代表该站洪水最小值，

而实测最小洪水却又往往要小得多；又当 Cs>2 时，皮尔逊Ⅲ型概率密度函数呈

“乙”字型，而许多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中、小河流洪水，虽然 Cs常大于 2，但

经验柱状图仍呈铃形，这时，即使调整了参数，也难以得出满意的适线结果。所

以，对特殊情况，并经专门的分析论证，可以采用其它线型。 

3.1.5   皮尔逊Ⅲ型曲线的三个参数可用均值 X 、变差系数 vC 和偏态系数 sC 表

示，它们分别有其统计意义：均值 X 表示洪水的平均数量水平； vC 表示洪水年

际变化剧烈程度； sC 表示年际变化的不对称度。 

在频率分析中，要求估计的频率曲线与经验点据拟合良好，并希望它具有良

好的统计特性。根据我国多年实践经验和目前频率分析学术水平，估计频率曲线

的统计参数可按下列三个步骤进行。 

1  初步估计参数。一般首先采用参数估计法，如采用矩法估计统计参数。

由于含有系统的计算误差，这样得到的频率曲线常与经验点据拟合较差，并且，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偏小的。但是可将这些参数值作为下一步适线调整的初始

值。选择初始值是采用适线法估计参数的重要环节。由于矩法简单易行，因此使

用最广。但有时经验点据规律性较差，因此也可采用其它方法，如概率权重矩法、

线性矩法等，以使适线迭代过程能迅速收敛。 

2  采用适线法来调整上述初步估计的参数，以期获得一条与经验点据拟合

良好的频率曲线。目前我国实际工作中采用的适线法有两种：一种是先选择适线

目标函数（即适线准则），然后求解相应的最优统计参数。另一种是经验适线法。 

选择适线准则时，应考虑洪水资料精度，并且要便于分析、求解。当系列内

各项洪水（绝对）误差比较均匀时，可考虑采用离差平方和准则或离差绝对值和

准则；当不同量级的洪水（尤其是历史洪水）误差差别较大、但相对误差比较均

匀时，可考虑采用相对离差平方和准则，这种方法不仅较前两种更符合水文资料

的误差特点，而且具有更良好的统计特性。近年研究表明，当洪水点据准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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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系列）时，适线法能给出参数的准确解；当点据不准确（例如实际使用的洪

水系列）时，适线法能给出某种准则下统计参数的最优解。 

经验适线法简易、灵活，能反映设计人员的经验，但难以避免设计人员的主

观任意性；而且为适线方便，按地区规律，经验拟定 vs CC / 值。适线时，应尽量

照顾点群的趋势，使曲线通过点群中心。如点线配合不佳时，可侧重考虑上部和

中部的点据，并使曲线尽量靠近精度较高的点据。对于特大洪水，应分析它们可

能的误差范围，不宜机械地通过特大洪水，而使频率曲线脱离点群。 

3  最后确定参数时，为了避免由个别系列引起的任意性，还应与本站长短

历时洪量和邻近地区测站统计参数和设计值进行对比分析。分析中应注意各站洪

水系列的可靠性、代表性及计算结果的精度。通过上述初估、适线和综合对比分

析，就可得到比较合理的、能满足水利水电工程设计要求的洪水频率曲线。 

3.1.6   当工程地点及附近没有水文实测资料，或虽有实测资料，但系列太短，

又不可能插补延长时，就没有条件采用洪水频率分析方法确定设计洪水。这时，

可采用地区综合法。地区综合法应使用暴雨一致区的水文资料及设计洪水成果。 

3.1.7   本条一般适用于设计流域及邻近地区都缺乏实测资料、又不能插补延长、

且工程设计标准不高、又有比较可靠的调查历史洪水可资应用的情况，这时可直

接应用历史洪水或进行适当调整，作为工程设计洪水。 

有些特殊情况下，也可直接应用历史洪水或实测典型洪水作为工程设计洪

水。如平原地区一般河道比降平缓、河网水系及江湖关系复杂，洪水季节主要靠

两岸堤防束水。大洪水或特大洪水时，常遇堤防溃决或人工分洪、蓄洪，加之河

道及湖泊逐年冲淤情况不一，致使实测洪水系列不能反映实际的天然洪水特征，

并存在严重的洪水系列的不一致性问题，推求控制断面设计洪水的峰量值比较困

难，误差也较大。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直接采用那些可以较准确确定经验重现期

的历史洪水或典型大洪水作为工程设计洪水。 

3.1.8   平原地区由于防御洪水的要求和标准逐步提高，堤防是逐步加高加固的，

使得洪水系列存在不一致性，需计算归槽洪水系列和堤防溃决后（或无堤防）的

天然洪水系列。在计算设计洪水时，应当分别按两种洪水系列计算设计洪水，因

而在同一设计断面、同一统计时段的峰或量，具有两条洪水频率曲线，中、小洪

水时两条频率曲线是重合的，如 5年一遇以下的部分，两者具有同一数值。当洪

水增大，便有可能产生堤防溃决，才使两条频率曲线逐渐分开。在低标准与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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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洪水范围内，归槽洪水与天然洪水频率曲线间应当有一个过渡内插段，以便设

计采用。过渡段也可以是高低标准之间的直线连接，也可采用部分归槽分析法，

计算不同标准洪水的内插值。 

 

3.2  设计洪水过程线 

3.2.1   设计洪水是一种稀遇的洪水，用来确定工程规模，所以应选取资料可靠、

具有代表性、对工程防洪又较不利的大洪水作为典型洪水过程线。 

在选择典型时，应对设计流域内的洪水，尤其是特大洪水的形成规律和气象

条件加以分析。同时，应分析洪水过程线的特征，如大洪水出现的时间、季节、

峰型、主峰位置、上涨历时、洪量集中程度等。参照这些规律和特点，选择有代

表性的洪水过程线作为典型。 

设计洪水复核时，应注意分析增加的洪水系列中新的大洪水典型，必要时应

补充新增典型计算设计洪水过程线。 

入库典型洪水的选择原则，还应考虑区间出现较大洪水的情况。 

3.2.2   放大典型洪水过程线时，应考虑工程防洪设计要求和流域洪水特性。峰、

量都对工程防洪安全起作用时，可采用按设计洪峰流量、时段洪量控制放大，即

同频率放大。但是，为了不致严重地破坏洪水时程分配特征，控制时段不宜选择

过多，以 2~3个时段为宜。放大过程中，当发生洪水变形时，可适当加以修正，

或另寻合适的典型。工程防洪主要由洪峰或某个时段洪量控制时，可采用按设计

洪峰或某个时段洪量控制同倍比放大。 

 

3.3  入库设计洪水 

3.3.1   计算入库洪水，应合理确定水库周边位置，所确定的干支流入库断面应

基本上不受回水影响。根据国内 40余座大型水库统计，典型年的入库洪水计算，

绝大部分采用流量资料计算，也有采用雨量资料计算的。使用的方法有流量叠加

法、马斯京根法、槽蓄曲线法和建库后的水量平衡法。 

1  当干流及主要支流有实测水文资料，干支流水文站以下至坝址未控区间

有雨量资料时，可采用流量叠加法计算入库洪水。此法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地计算

区间入库洪水，应将计算的典型区间入库洪水与干支流相应的实测流量叠加，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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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状态下演算至坝址或坝址上下游附近的水文站断面后与实测流量比较，以检

验采用的产流、汇流参数及计算的区间入库洪水的合理性。若依据的干支流水文

站距入库断面较远，应将其洪水演算到入库断面处，然后与区间洪水叠加。采用

流量叠加法不仅可以计算集中的入库洪水，还可根据水库调洪要求计算分区入库

洪水。 

2  当资料不能满足用流量叠加法且汇入库区的支流较少时，可采用流量反

演法推算入库洪水。用马斯京根法反演时应将其公式变换，按相反的程序演算，

由时段末的出流计算时段初的入流，并合理确定演算参数。用槽蓄曲线法反推入

库洪水关键是槽蓄曲线的精度。 

采用上述方法时，均应将典型年的流量资料按天然状态顺演至坝址与实测流

量比较，以检验所选用的参数及槽蓄曲线的合理性。用流量反演法只能计算集中

的入库洪水，这种方法只考虑了槽蓄量对入库洪水的影响。 

3  已建水库的入库洪水计算适宜于应用水量平衡法，一般用静库容曲线与

水库下泄流量计算。当水库动库容较大时，宜采用动库容曲线计算。 

当需要而又有条件计算历年入库洪水时，一般通过建立入库与坝址之间的洪

峰（洪量）关系，用坝址的峰、量插补出包括历史洪水的历年入库洪峰流量及各

时段的洪量。 

3.3.2   据调查，采用入库设计洪水作为设计依据的工程，绝大部分采用集中入

库设计洪水。这种形式的入库设计洪水，一般能满足设计要求，但有的水库，因

库区较长，区间洪水分布不集中，动库容调洪影响较大，或由于设计要求，需采

用分区入库洪水。根据设计要求及资料条件，可采用下列方法计算入库设计洪水。 

1  有条件计算出包括历史洪水的历年入库洪水系列时，可按本规范 3.1 节

的规定，确定入库洪水的统计参数及设计值。然后将已计算的典型入库洪水，按

设计倍比放大求得分区或集中的入库设计洪水。 

计算集中的入库设计洪水可采用同倍比或峰量同频率放大典型入库洪水。计

算分区入库设计洪水时，可按峰或量的同一倍比放大各分区的典型入库洪水；需

要按同频率控制放大时，则应按同频率地区组成方法，确定各分区的设计量，然

后放大各分区典型洪水。 

2  当不能计算出入库洪水系列时，计算集中的入库设计洪水，可按坝址同

倍比或峰量同频率控制放大典型入库洪水过程；计算分区入库设计洪水，一般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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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址洪量的倍比放大各分区入库典型洪水过程。 

3  当库区无大支流汇入，且区间面积较小时，可将坝址设计洪水采用流量

反演法计算为集中的入库设计洪水。采用这种方法计算入库洪水时，应引起注意

的是，当库区回水较长，反演时若以库周边为控制，则夸大了区间入库洪水的槽

蓄作用，宜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反演的终点。 

 

3.4   汛期分期设计洪水 

3.4.1   有的地区，汛期内洪水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洪水成因各异，如嘉陵

江和汉江有夏季洪水和秋季洪水之分；东南沿海及长江下游地区有梅雨和台风雨

之别；淮河以北地区汛期多为 6~9月，但大洪水主要分布在 7、8月。洪水随季

节变化的这种特性，仅以年最大设计洪水为依据制定的工程调度运行方案明显不

利于发挥工程的最大效益。因此，为适应工程运行需要，应计算更能反映流域洪

水特性的分期设计洪水。 

3.4.2   我国很多水库都具有防洪任务，设置有防洪库容，但年最大洪水在年内

发生的时期及数量具有不确定性，年最大洪水多发生在主汛期，其它时段则多为

一般洪水。当汛期均采用根据年最大洪水确定的防洪库容或汛限水位来调度时，

可能形成大量库容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为了解决防洪与兴利的矛盾，并充分利用汛期洪水资源，拟定设计洪水时，

根据年内不同时期洪水发生的特性，计算分期设计洪水，便于水库调度时在不同

时期内依据相应的分期设计洪水，预留相应的防洪库容，从而减少防洪与兴利的

矛盾。比如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梅雨与台风雨发生的时间与成因具有明显的不

同，台风雨要大于梅雨，产生的洪水也是前者大于后者。按梅雨与台风雨发生的

时段分期，拟定分期设计洪水，并设置不同防洪库容，以减少防洪与兴利的矛盾。

但分期的划分一定要有洪水成因上的明显区别。在划定洪水分期时，可从洪水在

各时期的量级变化上进行分析。 

3.4.3   汛期分期洪水的样本系列应在分期内选定，当洪水过程跨越了确定的分

期界限时，选样时应当考虑洪水过程的完整性。 

3.4.4   当上游水库按分期设计洪水调度时，应计算上游水库至设计断面区间相

应的分期设计洪水，并与上游水库的下泄流量过程叠加计算设计断面的分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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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其分期的起迄日期应与上游水库的分期协调。 

3.4.5   历年分期洪水选样原则为分期内最大值，因此在考虑历史洪水时，其重

现期应遵循分期洪水系列的选样原则，在分期内考证。分期考证的历史洪水重现

期应不短于其在年最大洪水系列中的重现期。 

3.4.6   洪水的年际变化较大，分期内的历史洪水调查与考证难度较大，特别是

系列较短时，分期洪水频率计算成果的抽样误差要比年最大洪水的大。一般情况

下应将分期洪水的均值及各种频率的设计值绘于同一分布图上，分析季节或分期

变化规律，并与年最大洪水的频率计算成果加以比较。在使用范围内，各分期的

洪水不允许与年最大洪水的频率曲线相互交叉，分期洪水设计值不应超过年最大

设计洪水值，如不协调，应加以调整。 

     

3.5   施工分期设计洪水 

3.5.1  为了满足工程施工设计的需要，应结合洪水特性和施工期的安排确定施工

所需的分期设计洪水。洪水年内变化有一定的规律，而各年洪水季节的起讫日期

并不一致，分期内的历史洪水调查与考证难以做到，各施工分期洪水系列的代表

性不如年最大洪水系列的代表性好。为了保证施工期最大洪水系列能满足本规范

1.0.6 条的要求及分期设计洪水的精度，分期不应太短，一般不宜短于一个月。

施工洪水分期拟定时,可通过最大流量散布图拟定分期时段。 

3.5.2   施工分期的起讫日期，应根据流域洪水的季节变化规律，并考虑设计需

要确定。由于洪水出现的偶然性，各年分期洪水的最大值不一定正好在所定的分

期内，可能往前或往后错开几天。因此，在用分期年最大值选样时，有跨期或不

跨期两种选样方法。跨期选样时，为了反映每个分期的洪水特征，跨期选样的日

期不宜超过 5~10日。 

跨期选样计算的施工设计洪水，由于系列中已反映了洪水出现时间上一定的

偶然性，因此使用时不应再跨期。 

3.5.3   当有较长实测水文资料，施工设计标准又较低时，可以按施工设计的要

求，直接根据实测系列进行经验频率分析，并以此确定不同设计频率的施工洪水

成果。 

3.5.4  上游有调蓄影响较大的水库工程时，施工分期设计洪水计算应考虑上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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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调蓄影响。汛期施工分期设计洪水，应参照本规范第 5章所列的方法，根据

上游水库调度规程，对上游水库洪水进行调节计算，并与区间洪水进行组合，推

求设计断面施工分期设计洪水。 

在枯水期，上游水库一般按发电或灌溉、供水等需求下泄流量，水库下泄的

流量，可能是水电站装机满发的泄流量或者灌溉、供水等的泄流量，也可能是满

足生态用水的泄流量。因此，计算枯水期受上游水库影响的施工分期设计洪水，

一般是将上游水库坝址至设计断面区间设计洪水与同期水库最大下泄流量叠加。 

3.5.5   施工分期设计洪水应参照本规范 3.4 节规定的合理性分析原则，对施工

分期设计洪水成果的合理性进行综合分析。由于施工分期需考虑工程施工工期的

合理安排，往往分期较多，因此在合理性分析检查时，还应注意分析年内各分期

的洪水参数和设计洪水的变化规律，明显不协调时，应作适当调整。 

在分析上游水库调蓄对施工分期设计洪水的影响时，一般还分析天然状态下

的施工分期设计洪水，受上游水库调蓄影响的枯水季节施工分期设计洪水一般大

于天然情况下的枯水季节施工分期设计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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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暴雨资料计算设计洪水 

4.1   设计暴雨 

4.1.1   当设计流域内具有一定雨量资料时，一般假定设计暴雨与相应的设计洪

水同频率，而由设计暴雨计算设计洪水。对于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暴雨包括设计

流域各种历时的面雨量、设计暴雨的时程分配、设计暴雨在流域面上的分布图形。

对于排涝工程，设计暴雨包括涝区设计暴雨历时、设计面暴雨量、设计暴雨的时

程分配。排涝工程设计暴雨历时的取用，应根据排涝面积、地面坡度、植被条件、

作物种类分布、暴雨特性及暴雨量等情况决定，一般为 1～3 天。对于涝区面积

较大，具有滞涝容积的排涝工程，应采用较长的设计暴雨历时；反之采用较短的

设计暴雨历时。根据我国华北平原地区实测暴雨资料分析，对于 100 km2～500 

km2的排水面积，洪水主要由 1 天暴雨形成；对于 500 km2～5000km2的排水面

积，洪水一般由 3天暴雨形成。 

在计算设计暴雨时，应根据流域或涝区特性、资料条件及计算设计洪水需要，

确定设计暴雨的计算内容。 

4.1.2   由设计暴雨计算设计洪水，一般应采用流域或涝区面暴雨系列，以频率

分析方法直接计算设计暴雨。但由于资料条件及流域或涝区面积的不同，也可用

间接的方法推求设计面暴雨。因此，可根据具体条件选用设计面暴雨的计算方法。 

1  如流域或涝区面暴雨量系列较长，可采用下述方法计算逐年不同历时的

年最大面暴雨量。当流域或涝区内雨量站分布较均匀时，可用算术平均法；流域

或涝区内雨量站分布不均匀时，可用加权平均法；流域或涝区内雨量站较多但分

布不均匀时，可绘制等雨量线图计算面雨量，然后根据面暴雨量系列直接进行各

种历时面暴雨量频率分析。 

2  当流域面积较小，各种历时面暴雨量系列较短时，可用设计点雨量和暴

雨点面关系间接计算设计面暴雨量，暴雨点面关系应考虑不同历时的差别。例如，

根据自记雨量站网密度为 4 km2/站的江西省德兴雨量站网密度试验区分析的暴

雨定点定面关系（见表 1），对于历时为 3天的暴雨，点面差别很小，当面积为

1000 km2时，用点雨代面雨的误差只有 4%左右。但是，如果计算洪峰所需历时

为 1小时，则点面系数降至 0.5左右；对于 100 km2的小面积，点面系数仍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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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左右，因此短历时雨量的点面差别是相当突出的。 

表 1  江西雨量站网密度试验区暴雨定点定面关系 

面积（km2） 
历时 

10 30 100 300 1000 
3天 1.00 0.99 0.98 0.97 0.96 
1天 0.99 0.98 0.97 0.94 0.89 

6小时 0.98 0.97 0.95 0.90 0.83 
3小时 0.94 0.91 0.85 0.79 0.69 
1小时 0.91 0.84 0.74 0.63 0.50 
点面关系有定点定面与动点动面之分。定点定面关系符合设计要求。我国对

固定测站点雨量的统计参数地区综合作了大量分析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定点

参数的估算比较可靠。设计洪水来源于设计流域面暴雨量，流域是具有固定边界

的定面。所以用单站的设计点雨量推求流域的设计面雨量应利用定点定面关系。

经华南地区大量资料分析，定点定面关系的地域变化很小，可以在较大地区范围

内综合和使用。英国 1975年出版的《洪水研究报告》也有相同的结论。 

动点动面关系是指分析一次暴雨的雨量由暴雨中心向四周递减的分布规律。

由于暴雨的地域分布较为复杂，因此当一个省区内各个分区的点面系数相差较大

时，从设计要求的角度，不宜使用动点动面关系。 

虽然两种点面关系的性质完全不同，但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一定条件

下，分析定点定面关系资料条件尚不具备的地区，仍可考虑借用动点动面关系。

但应分析若干个与设计流域面积相近的流域或地区及其相应历时的定点定面关

系，并验证动点动面关系。如差异较大，应作适当修正。 

3  流域面积很小时，较长历时点面雨量的差别一般较小。因此，面雨量可

用点雨量代替。 

4  涝区内没有足够的测站和较长的降雨资料时，也可采用典型年法，即采

用涝区内某个涝灾严重的年份作为典型年，以这一年的某次最大暴雨作为设计暴

雨 

5  在高程变化很大的流域，地形对降雨量在空间上的分布有较大影响，如

雨量站的代表性不足，在计算设计面暴雨量时，应分析降雨随流域高程梯度的变

化规律，必要时对设计面暴雨量作适当修正。 

4.1.3   对于工程设计所需的各种历时设计点暴雨量，可根据资料条件按下列方

法计算。 

1  目前国内大多数地区的短历时雨量观测资料已积累了 30~40年或更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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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其系列可供频率分析之用。在这种条件下，不宜再沿用以往将 24 小时设计

雨量配暴雨递减指数 n来推求短历时设计雨量的方法。当缺乏自记雨量记录或人

工观测雨量分段较少，需要采用 24小时设计雨量配 n值推求设计短历时雨量时，

应注意了解雨量随历时变化曲线的拐点数和拐点位置，分析 n值的合理性，估计

常遇暴雨 n值和稀遇暴雨 n值的差异及其对推求短历时暴雨的影响。 

2  2004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过去成果的基础上，经延长系列分析

完成了 10分钟、60分钟、6小时、24小时，3天等不同历时新的暴雨统计参数

图集。流域面积在 1000km2以下的中小流域，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作中所需各历

时设计点雨量都可从几种标准历时暴雨参数等值线图中查读。由于全国各地资料

条件存在差异，图集编制完成后每年又有新的暴雨发生，因此在应用该图集之前，

首先要了解编图和资料利用情况，查明编图后本地区及邻近地区新出现的大暴雨

情况。如有新的大暴雨发生，应对查算成果进行验证；如按新图集查算成果与根

据 20世纪 80年代图集查算成果差别较大时，应分析其合理性，必要时作适当调

整，并分析和协调均值、变差系数与历时的关系。 

4.1.4   设计暴雨频率分析方法一般与洪水频率分析方法相同。由于点雨量在短

距离内可考虑移用，统计参数的地区综合分析更为重要。 

1  我国一般测站的暴雨资料系列在 50年以下，短历时雨量（自记雨量）资

料系列相对较短。但根据地区综合的统计参数估算，已有不少测站特大暴雨的重

现期在 100年以上，有的甚至超过 1000年，需要作为特大值加以处理。重现期

可参照该次暴雨所形成洪水的重现期估算，或者通过邻近地区测站长系列暴雨资

料加以确定。 

2  设计流域缺乏特大暴雨资料，而邻近地区已发生特大暴雨时，只要地形、

气象条件类似，应考虑移用。在平原或高原平坦地区，暴雨统计参数地域变化较

小，在直线距离不大时，直接移用特大值可不作修正；如地形条件复杂，暴雨统

计参数地域变化较大，则应进行适当改正。如沿山脉走向移用特大暴雨，基本上

可不作改正；如在垂直于山脉的方向移动，则移动范围要作严格控制，而且要作

数量调整。 

如具有 100多年资料的太湖平原地区某站，本身没有出现特大暴雨，但邻近

地区发生了一次特大暴雨，如将该特大值直接加入长系列，并作频率分析，均值

比原计算值加大 5%，变差系数加大 0.29，百年一遇雨量加大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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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洪水标准比较高，所需推求的暴雨重现期

往往高达 100 年、1000 年甚至 10000 年。我国暴雨变差系数很大，在观测系列

内是否包含有特大暴雨资料，对设计成果有很大影响。因此，必须对较大范围内

的雨量资料加以分析，进行地区综合，并对成果作多方面的合理性检查。 

与邻近地区实际已发生的特大暴雨作比较，是对设计成果进行合理性检查的

重要内容。例如豫西某地区，在 1982 年以前出现的暴雨量级较小，当时估算的

10000年一遇最大 6小时点雨量为 290 mm，但在 1982年 8月出现了 360 mm的

记录，说明原设计值偏小。各地分析的大批暴雨的时面深关系，可制作分区最大

暴雨时面深记录图表，该成果可用于检查设计值。 

4.1.5   由于实际发生的降雨过程变化复杂，不同的雨型对洪峰流量的计算影响

较大，设计暴雨的时程雨型应采用地区多次大暴雨综合的雨型或具有代表性的大

暴雨典型雨型。目前各种历时的设计雨量仍采用同频率控制，但控制时段不宜过

多，一般以 2～3 个为宜。对于排涝工程，宜考虑出现机会多、雨峰稍偏后、雨

量集中并尽可能接近设计暴雨量的雨型。 

4.1.6   中、小流域设计洪水可采用设计流域面雨量计算，并不需要暴雨面分布

雨型。当流域面积较大，需采用分单元面积计算设计洪水过程线时，应考虑暴雨

的面分布图形，计算方法可采用同倍比放大典型雨图，也可采用几种面积同频率

控制放大。 

4.1.7   汛期分期暴雨的统计，应依据发生暴雨时的天气系统、暴雨量的大小等

情况确定。其分期方法、选样原则、频率计算、合理性检查及成果使用等，可按

本规范 3.4节的有关规定执行。 

 

4.2 可能最大暴雨 

4.2.1   暴雨特性分析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暴雨的一般特性，即分析暴雨

的发生季节、出现频率、中心位置、暴雨强度、持续时间、移动规律和极值分布

特性等，以判断发生可能最大暴雨的降水气候背景；二是气象成因，即分析环流

形势、影响系统、主要物理条件以及地形对暴雨的影响等，以判断产生可能最大

暴雨的气象特征。这是可能最大暴雨计算方法选择及成果合理性分析的基础。 

我国许多单位在 1980年以后，对流域面积在 686 km2~100万 km2之间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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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个工程，使用多种方法计算可能最大暴雨，其中绝大多数都使用了暴雨放大法；

半数以上使用了暴雨移置法，移置对象多为“35.7”、“63.8”、“75.8”等罕

见特大暴雨。此外，东北、贵州等地及长江委等单位用设计流域及邻近地区的特

大暴雨进行移置放大。面积大于 1万 km2、设计时段超过 5天的大流域，半数以

上采用暴雨组合法。经过多年实践，已积累了使用以上三种方法的丰富经验。 

暴雨时面深概化法，在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应用较为广泛。世界气象组织出

版的手册中，详细介绍了该方法。国内已在昌化江大广坝、长江支流清江水布垭、

黄河小花区间等地使用了该方法。 

4.2.2   计算可能最大暴雨时，需对所选典型暴雨进行放大。放大时，应根据所

选暴雨的具体情况，确定放大方法。当所选暴雨为罕见特大暴雨时，只作水汽因

子放大；当所选暴雨为非罕见特大暴雨，而动力因子与暴雨有正相关趋势时，可

作水汽和动力因子放大。 

无论作水汽或水汽动力因子放大，对所选因子及放大指标，应有统一规定，

以减少成果的任意性。根据淮河等流域的研究分析，用地面露点推求的可降水，

比用探空资料推求的可降水要大，但在雨天时，两者数值比较接近，说明在雨天，

大气中的水汽分布接近饱和假绝热直减率的假定是合适的。地面露点观测站站网

密、测次多、资料年限较长，又有专用表可查，计算方便，所以确定用地面露点

作为水汽因子指标。 

风速指标以选离地面 1500m以内的风速为宜。地面高程低于 1500m的地区，

采用 850hPa高度上的风速；地面高程超过 1500m（或 3000m）时，可用 700hPa

（或 500hPa）高度上的风速。 

放大指标选取实测资料极值的规定，是根据资料条件和指标的稳定情况而定

的。对于露点和风速指标，到目前为止，一般气象站的观测年限已超过 40多年。

根据分析，地面露点比较稳定，在 40 年以上记录中的持续最大露点所相应的水

汽含量，接近可能最大暴雨发生时的水汽含量。风速指标虽没有露点稳定，但有

40 年以上资料也基本能满足计算需要。若某站大暴雨情况下风速资料缺测，可

用邻近站资料插补。当实测露点或风速资料短于 40年时，可用重现期为 50年的

数值。 

当地暴雨不一定正好落在设计流域，一般均需将放大后的暴雨雨轴和暴雨中

心稍作调整，才能使设计流域达到可能最大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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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移置暴雨时，对移置的可能性应从天气、气候条件及地形影响等主要因

素进行分析论证；在移置时，应注意区别对待。如天气、地形条件相似，可直接

移用或略作修改；如地形有一定差别，应进行综合改正或扣除地形雨后移置；如

移置高差超过 1000m，移置后的暴雨等值线图及相应的温压场结构变化较大时，

则不能移置。在热带地区，当实测雨量资料短缺时，移置范围可适当放宽。 

    此外，还要根据两地地理位置、流域高程、流域形状等情况，对形状、水汽、

高程等进行单项或综合改正，并对典型暴雨进行放大。 

4.2.4   组合暴雨法是根据我国工程设计需要发展起来的。该法主要适用于大面

积、长历时可能最大暴雨计算。经过对三峡、丹江口、万安、五强溪、小湾、漫

湾、石泉等数十个工程的应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暴雨组合本身就是一种放大，

其关键是暴雨大气环流形势及天气系统衔接的可能性。为解决组合可能性问题，

可分别采用典型年替换、连续性分析和历史洪水模拟等方法。典型年替换应以典

型年为主，替换场次不宜过多。当组合暴雨场次较少或所选暴雨不够大时，需对

其中 1~2场暴雨进行放大。 

4.2.5   暴雨时面深概化法是指充分利用可移入设计地区的实测暴雨资料，通过

暴雨放大、移置、时面深外包等步骤求得各历时暴雨等值线所包围的各面积上的

可能最大暴雨，然后再转换成流域面积所需历时的可能最大暴雨。 

使用该方法时，可只对典型暴雨进行水汽放大。外包是该方法的重要环节，

在作外包曲线时，需注意不同历时的面深曲线协调一致，小面积及短历时应逐渐

靠拢，随着面积的增大和历时的增长，曲线应逐渐趋于平行。推求流域可能最大

暴雨，关键是制作所需历时的和流域面积最接近的暴雨等值线所包围的面积（临

界面积）以内和以外的面深关系，并使得临界面积的雨量达到可能最大暴雨。 

使用该方法既可推求流域的可能最大暴雨，也可推求某地区的可能最大暴

雨；可使计算结果在地区上相互协调一致；并能合理解决梯级水库相应暴雨洪水

的问题。 

4.2.6   我国 1977年以后已陆续编制出全国及各省区可能最大 24小时点暴雨等

值线图，虽然至今已近三十年，但目前尚无新的成果可以替代，因此仍可供缺乏

雨量资料地区的小流域查算，或作分析比较用。但近年来，有些地区出现过罕见

特大暴雨，如陕西丹凤县宽坪村 1998年 7月出现的 24小时内 1315mm的特大暴

雨，河南伊河石涡 1982年 8月出现的 24小时 734.3mm的特大暴雨，甘肃阿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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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地区 1979年 7月出现的 24小时 123.3mm的大暴雨，已接近或超过等值线图

的可能最大点暴雨。因此，采用此图时，必须首先查明编图后本地区及邻近地区

新出现的大暴雨情况，然后进行检验，必要时对采用成果作适当调整。 

4.2.7   可能最大暴雨时空分配，一般都是采用对工程防洪运用较不利的暴雨作

为典型进行放大。当典型暴雨计算的洪水峰、量不协调时，可采用综合概化的时

空分配进行放大。当采用暴雨时面深概化法，或由可能最大点暴雨计算流域可能

最大面暴雨时，一般多用综合概化的时空分配进行放大。 

 
4.3 产流和汇流计算 

4.3.1   在由设计暴雨计算设计洪水或由可能最大暴雨计算可能最大洪水时，参

数率定方法应与使用方法一致。例如在率定瞬时单位线的滞时（ 1m ）时，采用

汇流时间内的平均雨强与 1m 建立关系，在使用时，就不能根据其它时段的雨强

查用 1m 值。不同方法中的产流和汇流参数不得任意移用，如经验单位线的滞时

不能移用瞬时单位线的滞时。暴雨洪水的量级会对计算参数产生影响，故应重视

分析大洪水的参数。在评估参数时，应当着重考虑较大洪水的拟合程度，即使在

采用流域模型进行连续模拟时，亦应着重检查较大洪峰的拟合程度。 

    当发现流域内水利与水保措施对参数有明显影响时，则应利用近年内发生的

较大洪水分析确定参数。 

4.3.2   我国幅员辽阔，产流或设计净雨深、汇流计算方法应根据工程所在地区

自然地理、水文气象特征与资料条件合理选用。 

在产流或设计净雨深方面，在湿润与半湿润地区，当产流或设计净雨深计算

采用暴雨径流相关法时，可用前期影响雨量（ aP ）或降雨开始时流域蓄水量（ 0W ）

作参数。设计条件下的 aP 或 0W 可采用几场实测大暴雨洪水资料得出的分析值。

对扣损法中的初损 0I 进行地区综合时，可采用最大初损值与产流面积建立关系。

有条件时，后损
ct

f 可与雨强建立关系。在下垫面条件和暴雨分布不均匀的流域，

宜采用分区扣损的方法。产流参数，特别是干旱、半干旱地区流域的产流参数，

与产流面积关系密切，如采用未扣除不产流面积分析计算的产流参数，则有可能

导致计算的径流偏小。 

在汇流方面，流域面积在 1000 km2以下的山丘地区，可采用单位线；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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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在 300 km2以下的地区可采用推理公式与单位线。当流域面积在 1000 km2

以上，且降雨分布很不均匀时，可采用河网汇流曲线或多输入/单输出模型及流

量差值演算模型。在水文资料短缺的 500 km2以下地区，也可考虑选用地貌单位

线计算设计洪水。 

在资料较齐全的流域，可结合本流域的自然地理特征、产流与汇流条件，选

用新安江模型或其它流域水文模型来推求设计洪水。 

4.3.3   在水文资料短缺的 1000 km2以下的设计流域，可采用 20世纪 80年代经

过审定的暴雨径流查算图表计算设计洪水。鉴于上述图表在编制时没有包括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的雨洪资料，因此应收集与分析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较大洪

水资料，以检验并修正设计成果。省界河流还应采用邻省图表综合的产流和汇流

参数计算设计洪水，进行综合分析比较。 

4.3.4   造成汇流非线性的原因很多，诸如流域非线性的蓄泄关系、降雨的时空

变化、径流水源的比例不同以及部分汇流等。目前只能通过某些经验办法对汇流

参数作非线性改正，或直接对单位线的峰与滞时进行校正。瞬时单位线中涉及的

非线性主要表现为不同雨强对单位线参数（包括峰、滞时）的影响，由于河道往

往具有在高水时流速趋于稳定的水力学特征，从而使中、小洪水时的非线性汇流

特征在大洪水时转变为线性汇流。转变时的雨强称为临界雨强，应当注意利用临

界雨强控制非线性外延的幅度。如流域内有大暴雨洪水资料时，可直接采用该次

大暴雨分析成果，而不作非线性校正。随着流域面积的增大，非线性有变弱的趋

势，对大流域可不考虑非线性校正。 

当采用瞬时单位线与推理公式时，应注意选用流域内降雨空间分布相对均

匀、且系全流域汇流或接近全流域汇流的资料，目的在于缓解非线性干扰，增强

汇流参数的稳定性。这是因为部分汇流是造成汇流非线性的原因之一。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原水科院水文所曾在室内进行过实体模型人工降雨试验，研

究分析了不同降雨历时与不同降雨强度条件下的单位线，发现在部分汇流条件

下，单位线的峰值随雨强的不同而异，表现出强烈的非线性，而在全面汇流条件

下，单位线的峰值则几乎恒定不变，表现出线性汇流的特性，如图 1和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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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部分汇流条件下的单位线 

 

 

图 2  全面汇流条件下的单位线 

 

4.3.5   划分计算单元进行产流和汇流计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降雨空间分

布不均匀的影响，计算单元宜按自然水系划分。单元出流到流域出口断面的洪水

演进可采用河槽汇流曲线，并用线性叠加原则，将各单元演算到出口的过程线及

底水叠加起来合成设计洪水过程线。如果选用河槽汇流曲线参数有困难，亦可采

用多输入/单输出模型。 

4.3.6   推理公式主要给出工程地点的设计洪峰流量而不能给出洪水过程线。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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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需要洪水过程线，则可采用概化三角形或五角形，也可以采用某些概化线型，

如Γ线型等。 

4.3.7   由暴雨计算设计洪水或由可能最大暴雨推算可能最大洪水受到多因素及

多环节的影响，如雨量与洪水资料的代表性、暴雨与洪水同频率的假定、设计雨

型的选定、设计暴雨发生前的流域下垫面干湿程度的确定等。这样计算出来的设

计洪水成果难免带有误差，因此应强调将当地和邻近地区的实测和调查的特大洪

水以及地区内设计洪水，与本流域设计洪水成果进行对比分析，以检验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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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洪水的地区组成 

5.0.1   随着江河治理与开发，水库群的调蓄对下游设计断面洪水的影响愈来愈

突出。推求设计断面受上游水库调蓄影响的设计洪水时，应拟定设计断面以上的

洪水地区组成。设计水库对下游有防洪任务时，也应计算水库、区间及防洪控制

断面设计洪水，拟定防洪控制断面以上的洪水地区组成。  

    在分析设计洪水地区组成前，应首先分析和了解设计流域的暴雨洪水特性和

洪水组成特点，选定对设计断面或防洪控制断面较不利的大洪水组成，以确定设

计洪水地区组成计算方法和计算典型。 

    当上游水库控制面积占设计工程控制总面积比重较小时，可不考虑上游水库

的调蓄影响。如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输水总干渠交叉建筑物有关设计洪水分析计

算时，对上游水库控制面积小于渠河交叉断面以上总控制面积 10%的情况，不考

虑上游水库的调蓄影响。 

    当上游水库至设计断面的区间面积较小时，可不考虑设计洪水的地区组成，

直接以上游水库同频率的下泄流量作为设计断面的设计洪水。 

5.0.2   拟定设计洪水的地区组成，即通常先将控制断面设计洪量分配给上游各

分区，然后选择典型洪水过程线，以各分区分配到的洪量为控制，放大各分区洪

水过程线。本条规定了设计洪量分配时可采用的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方法是按典

型洪水组成法拟定设计洪水地区组成，即用设计断面的洪量（或洪峰流量）放大

倍比放大区间及上游水库同一典型洪水过程，推求区间及上游水库的设计洪水；

另一种方法是按同频率洪水组成法拟定设计洪水地区组成，即区间洪水与设计断

面洪水同频率，上游水库为相应洪水，或上游水库洪水与设计断面洪水同频率，

区间为相应洪水，再按各自的洪量控制放大同一典型洪水，推求区间及上游水库

的设计洪水。分洪及滞洪等工程对下游设计断面洪水的影响与水库影响相似，同

样可以采用上述方法确定。 

1  采用典型洪水组成法时，关键是典型洪水的选择。有代表性的大洪水是

指能代表各分区不同来水类型，在设计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且对控制断面防洪不

利的洪水典型。 

典型洪水组成法可适用于分区较多的设计洪水地区组成；当设计对象为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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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时，也可采用典型洪水组成法计算。 

2  采用同频率洪水组成法时，可指定某一分区发生与控制断面同频率的洪

量，按水量平衡原则计算出其余分区洪量的总数。若其余分区不止一个，可按某

一典型洪水在这些分区洪量的相应比例再进行分配。 

在梯级水库情况下，典型洪水组成法和同频率洪水组成法仍是基本方法。不

过由于梯级水库涉及多控制断面、多区间的复杂情况，在具体应用这些方法时，

应做更多的分析，通常同频率地区组成法以应用于两个分区的设计洪水组成为

宜。我国目前梯级水库较多的河流，如黄河上游、汉江、红水河、乌江、松花江

等，流域面积均较大，在拟定洪水组成中往往不易选择到对各级水库防洪都不利

的一次典型洪水。此时从防洪安全考虑，可自下而上逐级分析，每一级可以独立

拟定洪水的地区组成，即各级设计洪量可以采用不同的典型洪水进行分配，也可

混合采用典型年法及同频率洪水组成法分配洪量。 

由于河网调蓄作用等因素影响，一般不能用同频率洪水地区组成法拟定设计

洪峰流量的地区组成。 

    由于分区洪水过程线是控制断面设计洪水过程线的组成部分，因此对控制断

面及各分区都应采用同一典型洪水过程线进行放大，才可能使各分区逐时段流量

组合后与控制断面相应时段的流量基本一致，以满足上、下游之间的水量平衡。 

5.0.3   所拟定的设计洪水地区组成在设计条件下是否合理，需通过分析该组成

是否符合控制断面以上各分区大洪水组成规律才能加以判断。由于拟定洪水地区

组成时一般是先分配洪量，再放大过程线，如果采用同频率洪水组成法分配洪量，

各分区洪水过程线放大倍比是不一样的，虽然总的时段洪量已得到控制，但逐时

段流量就不一定都能满足水量平衡要求。因此，从水量平衡方面进行合理性检查

是十分必要的。同样，由各分区洪水过程线组合演算到控制断面后，与控制断面

设计洪水过程线的形状应进行对比检查。如果差别较大，可以控制断面的设计洪

水过程线为准，修正各分区的洪水过程线。 

5.0.4   因受上游水库调蓄影响分析设计洪水的地区组成时，应从对下游设计工

程的安全是否不利考虑。当用同频率地区组成法计算设计洪水时，可选用以未控

区间来水为主、上游水库洪水相应的这种洪水组合。因为这种洪水组成上游水库

拦蓄的洪水较小，水库调蓄对下游设计断面的设计洪水影响较小，对设计工程一

般是偏于安全的。当上游有多个水库时，也可选择以区间洪水为主的典型年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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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设计洪水地区组成分配，计算受上游水库影响的设计洪水。根据两种洪水地

区组成，分别进行上游水库的洪水调节计算，其下泄流量与区间洪水叠加计算出

受上游水库调蓄的设计断面的设计洪水，并选择对下游设计断面不利的洪水组成

作为设计依据。 

5.0.5   受上游水库调蓄影响的设计洪水，常通过拟定设计洪水地区组成的途径

推求。国内一些单位还研究了地区洪水频率组合法和洪水随机模拟法。根据对黄

河上游兰州断面受上游龙羊峡、刘家峡两座大型水库调蓄影响后设计洪水计算方

法的研究表明，这两种新方法具有一定的精度。但由于这两种方法对资料及计算

条件的要求较高，因此在有条件时可考虑采用。 

采用地区洪水频率组合法需有各分区组合变量的频率曲线，以洪量作为组合

变量比以洪峰作为组合变量较易处理各分区与控制断面之间的水量平衡问题。同

时，频率组合计算的目的是为了分析不同组成情况下上游水库的调蓄作用，对这

种调蓄作用影响较大的也是洪量。当分区较多，即组合变量较多时，不仅大大增

加计算量，而且精度难以控制，因此组合变量不宜太多，一般以不超过 3个为宜。 

采用洪水随机模拟法，应根据工程要求及流域特性和资料条件选择适当的模

型。模型的选择应考虑如下主要因素：所选定的模型数学上合理，物理意义明确，

概念清楚，能适应流域洪水时空变化规律；基本资料能符合建模要求，且模型的

适应性较强，结构简单，参数易于估计；所选用的模型应有一定的使用经验等。

分区的原则主要考虑蓄水工程、防洪控制断面及资料条件等因素。有的防洪系统

由于工程需要分区面积从数千平方公里到数万平方公里，因此所选定的模型必须

有相应的适应性。洪水随机模拟的对象可以是时段洪量，也可以是一次或汛期逐

日洪水过程。 

对所选定的模型除应进行残差独立性、正态性检验外，还应从水文特性上进

行检验。如按日生成，则应对洪水过程各截口的统计参数、洪峰、关键时段洪量

的统计参数和分位数、峰现时间、洪水地区组成特性等方面进行实用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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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干旱、岩溶、冰川、平原及滨海地区的设计洪水计算 

6.1  干旱、岩溶、冰川地区的设计洪水 

6.1.1   干旱、岩溶、冰川地区的洪水成因和产流、汇流条件有其特殊性。干旱

地区暴雨持续时间短、笼罩面积小、具有部分产流和汇流特征；岩溶地区地表与

地下流域面积不一致，伏流暗河区具有明显控泄、滞洪作用；在冰川地区由融冰

雪洪水和降雨洪水组成的混合型洪水中，融冰雪洪水过程受气温影响有明显的日

变化。上述地区设计洪水计算应根据设计流域洪水形成的特征及资料条件拟定。 

6.1.2   干旱地区大暴雨发生频次少，暴雨出现位置的偶然性大，且水文站、雨

量站稀少，观测系列较短。设计流域一般缺少大暴雨、大洪水资料，尤其是集水

面积较小的流域，需搜集邻近流域的大暴雨、大洪水资料，根据自然地理因素的

差异，采用地区综合法分析确定设计流域洪水统计参数和设计值。该地区蒸发量、

坡面与河道沿程水量损失大，入渗率随产流期暴雨强度的增大而增大，大多为局

部产流、汇流。干旱地区大洪水出现频次少，较多序位的洪水在量级上无差异，

Cs值较大。皮尔逊Ⅲ型曲线难以拟合时，可考虑采用其它频率曲线线型。 

干旱地区暴雨可分为局地对流雨和锋面雨两种，其洪水特性也不同。用设计

暴雨计算设计洪水时，可根据水库调洪特性，选用不同的暴雨类型。该地区以超

渗产流为主，当产流区面积较大时，入渗率地区变化亦较大。设计条件下的计算

时段、产流区分区计算面积可根据雨强时程分配和产流期内时段平均入渗率变化

特征合理确定。 

移用上、下游洪水资料插补洪峰、洪量，或采用邻近地区产流、汇流参数时，

应根据坡面与河道沿程水量损失变化等分析论证其合理性和适用性。清、浑水分

别计算的产流、汇流参数和径流深差异较大，用设计暴雨计算设计洪水时，应考

虑其影响。 

6.1.3   岩溶发育地区，地表水系不完整。当工程设计断面以上伏流暗河区面积

占地表集水面积 10%~40%以上时，如设计洪水计算不考虑岩溶影响，有的成果

误差可超过 10%，且集水面积愈小，其影响愈显著。 

岩溶地区设计洪水计算时，首先应对流域进行水文调查。岩溶地区的水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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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主要包括：汇水区地表水系、汇水面积、地下分水岭和地下汇水面积及其与地

表分水岭的关系等。此外，还应调查汇水区封闭洼地、消水洞的位置、深度及其

控制的面积、积水高度和消水能力等。对于溶洞、溶泉还应调查其出水流量的变

化幅度与规律、水流的来源、出水流量与地区降水量的关系等。有条件时，应进

行必要的水文观测。 

当流域内有出水溶洞、泉水、暗河出口时，来自出水溶洞等出口水量应与流

域计算流量直接相加。当流域内有消水溶洞时，设计流量应减去洪水时消水溶洞

截流入地下的流量，计算流量所用的汇水面积应扣除截流面积。 

用流量资料计算设计洪水时，应了解伏流暗河无压、有压出流特征和不同量

级洪水的滞洪总量大小、滞洪时间长短、峰现滞时和入流、出流差异及其对设计

断面峰、量组成的影响；分析设计条件下伏流暗河区岩溶洼地、岩溶盆地等蓄满

漫溢对设计洪水峰量关系的影响。伏流暗河区的滞洪作用，对瞬时最大出流量和

短时段洪量影响较大，对长时段洪量的影响较小；出流量与相应入流量的差值，

有随洪水量级增大而增大的趋势。因此，应对岩溶地区河流的洪水特性及洪水参

数进行对比分析，以论证其设计洪水成果的合理性。一般情况是，岩溶地区河流

洪峰流量的均值和 Cv值要比相邻的非岩溶地区河流小，一次洪水历时要长，随

着统计时段的增长，岩溶地区与非岩溶地区的洪量统计参数趋于相近。 

用暴雨资料计算设计洪水时，设计条件下的造洪面积可通过水文地质调查和

水文测验等方法分析确定。当伏流暗河区面积较大、且汇流条件与明流区差异较

大时，有的省区采用分区计算的方法。分区计算时，可根据流域面积大小、伏流

暗河区的出流情况等，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然后叠加。当伏流暗河区出流为有

压出流时，可分区计算设计洪水，并进行叠加即得设计断面的设计洪水；当伏流

暗河接近自由溢流时，可采用同一设计暴雨、同一典型分区计算设计洪水，然后

叠加为设计断面的设计洪水。伏流暗河区的设计出流过程，可根据设计暴雨时空

分布和实测与调查的洪水资料，运用水文学、水力学方法合理推求。不分区计算

时，可选用经岩溶发育程度指标修正的汇流参数计算，如湖北省引用能反映伏流

暗河区滞洪特征的岩溶率指标（“天坑漏斗率”大于 10%）进行修正。 

6.1.4   当设计流域有冰川、积雪、降雨时，一般有以下类型的洪水：冰雪消融

洪水、降雨洪水、冰川湖溃决洪水，以及由降雨与冰雪消融或冰雪消融与冰川湖

溃决形成的混合洪水。降雨洪水和冰雪消融洪水一般发生在汛期，而冰川湖溃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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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洪水在全年均可能发生。冰雪消融洪水与气温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洪水过

程有明显的日变化，过程相对平缓，洪水历时较长。降雨洪水有更明显的涨落过

程，其量级大小则视暴雨量级和受雨区范围等的不同而不同，如新疆某些地区，

只是在接近出山口的中、低山地带才有由降雨产生的洪水，一般降雨范围不大，

峰低量小，在与冰雪消融洪水组成的混合洪水中其比重较小。冰川阻塞湖和冰川

终碛湖在我国新疆和西藏曾经发生过溃决，由其溃决形成的冰川湖溃决洪水，陡

涨陡落，一般峰高量大。冰雪消融洪水与冰川湖溃决形成的混合洪水，是这类河

流发生较多的一类洪水，且往往形成历史上最大的洪水；由于洪水过程叠加，与

单纯的溃决型洪水相比过程变化趋缓，洪水历时较长，洪水总量较大。 

采用年最大混合型洪水系列计算设计洪水时，应了解年最大洪水系列中各类

型洪水出现频次、序位及洪水组成遭遇的水文气象条件，调查固态降水量、固态

降水区界的变化；分析不同类型洪水过程中不同成因洪水组成的变化特征。有条

件时，可将洪水分降雨洪水为主和冰雪消融洪水为主，分别计算设计洪水；当设

计流域水文站点较多、且可明显划分为上游以融冰雪洪水为主、下游以降雨洪水

为主时，可分区计算设计洪水，通过综合分析，检查年最大混合型洪水计算成果

的合理性。 

冰川湖溃决形成的洪水不宜加入频率计算。 

设计断面上游存在冰川湖溃决可能时，应与有关部门共同调查流域内现存的

冰湖数量分布及冰湖的容积，分析其溃决成因和型式，估算冰川湖溃决洪水，供

工程设计考虑。 

 

6.2  平原及滨海地区的设计洪水 

6.2.1   在平原区，由于人类活动影响较大，设计洪水计算所依据的资料往往不

具备一致性条件，因此在计算中应首先对洪水资料进行还原计算和处理，然后计

算设计洪水。 

1  平原地区的设计洪水计算，主要是洪水系列一致性处理问题。平原河道

一般由堤防束水，当堤防设计标准较低，遇较大洪水时，堤防产生溃决或分洪致

使洪水系列不一致，因此计算平原地区设计洪水，应首先将溃决的典型洪水过程

进行还原。由于发生较大洪水的年份不多，洪水系列中需要还原的年份较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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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将少数较大洪水进行还原归槽处理后，即可与没有发生溃决的洪水组成一个归

槽洪水系列，采用本规范 3.1节规定的方法进行归槽设计洪水计算。 

2  当设计断面以上因湖泊围垦、江湖变化等对洪水的调蓄影响属渐变过程，

取得一致计算条件较为困难时，可采用总入流系列，以取得较好的一致性。设计

断面以上总入流是上游干支流各入流站及其至设计断面区间同时汇入设计断面

的入流量的总和。上游干支流各入流控制站由实测过程控制；区间入流为上游各

控制站以下至设计断面总控制站之间坡面和河道（水网）入流，可通过降雨径流

计算。在干支流各入流控制站和区间流量叠加时需考虑传播时间。 

设计应用时，可按现状条件将设计总入流洪水过程演算至设计断面。 

3  平原地区无实测流量资料的河流，也可采用降雨径流间接法计算。对于

无资料地区采用通过降雨径流推求的设计洪水成果，应考虑地下水对产流的影

响，以保证设计成果的合理和可靠。 

6.2.2   涝区设计排涝流量计算时，首先应调查了解涝区江、河、湖堤的防洪设

计标准，地形、地质情况，涝区形状、蓄涝容积，小河沟和湖塘数量，滞洪、蓄

洪条件，排涝面积、排灌能力和通道，圩内农田灌溉方式、作物种类，最高内涝

水位和相应年份的降雨量等，并依据不同的资料条件采用相应的计算方法。 

1  当涝区洪水大部份来自山丘区、且有较好的暴雨资料时，可按产流、汇

流方法计算设计排涝流量。设计暴雨历时应采用形成涝区最大排涝流量的降雨历

时。 

2   经验公式是一种估算方法。要求经验公式中包含的参数不宜过多，一般

不超过 3个，使用时流域面积不宜超出公式的适用范围。对坡水地区的骨干排水

河道，可采用由实测暴雨洪水资料分析率定的排涝模数或排涝经验公式估算设计

排涝流量。 

3  农田的设计排涝流量宜按确定的排涝期内平均排除净雨深至作物允许耐

淹水深为原则进行计算。平均排除法适用于田间排水沟，对河网地区也可适用于

支沟和干沟的设计。农田积水深度和积水历时超过农作物的耐淹水深及历时时，

就会导致作物减产甚至绝收，故排涝天数以不超过农作物允许的耐淹历时为宜。

我国各地区排涝天数一般采用 1~5天，其中旱作物一般采用 1~3天、水稻一般采

用 3~5天。 

4  当涝区有较大蓄涝容积时，应考虑蓄涝容积对排涝流量的影响，此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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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求出流量过程线，然后通过调蓄计算确定设计排涝流量及蓄涝容积。平原河流

洪水过程线的一般特点是洪水涨落缓慢，峰形扁平，可采用概化过程线的方法确

定流量过程线。概化过程线的面积系数，可根据流域内或邻近流域实测资料分析

建立面积系数与流域面积的关系。确定概化过程线时，应着重考虑出现机会多、

主峰稍偏后，洪量集中等因素。 

6.2.3   平原河道的设计水位计算，根据资料条件和设计要求，可以采用的方法

是多样的。     

1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SL278-2002）中已有较详细的规定和

说明，计算时应予遵循。 

2  当工程设计标准不高，如堤防工程等，可根据实测高水位或历史调查洪

水位资料，从中选定设计水位。这种方法在堤防工程的防洪标准选定上使用较多，

对一些小型涵闸也可采用这种方法确定设计水位。 

3  在平原水网区，水系复杂，水网区内各防洪控制点的设计水位应综合考

虑。可首先通过设计暴雨和流域产流、汇流模型分区计算不同频率的产水量，然

后运用水文水力学模型综合计算水网区不同控制点的设计水位，并以此作为防洪

控制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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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对设计洪水的影响 

7.0.1   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对中小流域的设计洪水影响较大。水利措施主要是

指中、小型水库和塘堰等工程措施；水土保持措施是指对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造

成水土流失所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如植树种草、淤地坝、坡改梯、封山育林

等。 

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洪水的时程分配。如重庆市某小

流域，集水面积 14.69 km2，1984年开展了以退耕还林、荒坡造林和疏林补植为

主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仅某片区的两期治理就造林 2.063 km2。1989～1993年

被纳入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小流域治理，实行山、水、田、林、路、

气综合治理，完成坡改梯 1.128 km2，营造水土保持林 0.547 km2，封禁治理 0.8025 

km2，保土补植 0.6489 km2。表 2为流域治理前后两次降雨洪水过程特征值的比

较。 

表 2   重庆某流域治理前、后两次暴雨洪水特征值比较 

降雨量 最大雨强 洪峰流量 峰现时间 洪水总量 洪水历时 
时间 

(mm) (mm/h) (m3/s) (h) (万 m3) (h) 
1983.8.19 112.0 33.1 25.65 8.8 124.2 51.78 
1993.8.11 100.4 32.6 14.9 13.6 108.3 77.73 

 

从表 2 可以看出，治理前、后发生的两次日雨量约 2~5 年一遇的中、小洪

水，水土保持的滞、蓄洪作用明显。水土保持治理后与治理前相比，洪峰削减

42%，洪量削减 13%，峰现时间滞后 4.8小时。 

因此，当设计流域面积不大的中、小河流，且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数量较

多，在分析计算标准较低的设计洪水时，应估算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特别是水

利工程措施对设计洪水的影响。估算方法主要有： 

1  流域水文模拟法：即应用不受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影响年份的降雨洪水

资料建立流域洪水模型，然后将受到影响年份的降雨等资料输入模型，模拟出不

受影响的洪水过程，并与流域治理后的实际洪水过程进行对比，以分析水利和水

土保持措施对设计洪水的影响。 
2  物理成因分析法：即利用实验场地或模型研究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的效

应，结合产流、汇流理论计算其影响，估算对设计洪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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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比分析法：即将设计流域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的洪水资料与本

流域治理前的洪水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或与未实施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的相似流

域的同期洪水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可假定气象因素不变，通过分析相似暴雨条件

下本流域治理前、后或相似流域的同期洪水资料，研究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

后产流、汇流条件的变化，估计其对设计洪水的影响。 

7.0.2   各地暴雨的时空分布与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的面上分布是不一致的，水

利和水土保持措施并非均在暴雨量较大或暴雨出现最多的地区。通常可按暴雨和

措施分布划分成若干个计算区，分别计算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对洪水的拦蓄量，

然后加以综合作为设计成果。 

7.0.3   水土保持措施对洪水的影响是一个渐变过程。但水利工程措施对洪水的

影响在工程初成时即能反映出来，对洪水的影响较为显著。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

对洪水的拦蓄作用一般随着雨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有限度。当降雨量和降雨强度

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失去了进一步蓄洪能力，并且有可能超

过自身设计标准而发生损毁，从而加大下游洪水。如设计断面上游中、小水库的

校核洪水标准低于设计水库的校核洪水标准时，应考虑上游水库失事对设计水库

的影响。 

7.0.4   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对洪水拦蓄的影响随工程措施的不同而不同，其中

以水利工程措施的影响较大，水土保持措施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在估算水利

和水土保持措施对设计洪水的影响时，应重点估算已建和在建的中、小型水库和

成片的水土保持措施对洪水的影响及损坏时产生的负面影响。 

 
 
 

 

 

 
 
 
 
 
 

 


